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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桂林市政府集中采购中心受桂林市信息中心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现就桂林市信创云迁移及运维项目进行竞争性磋商采购，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前来参加磋商活动，并于2026年05月07日上午09时30分前递交响应文件。现将本次竞争性磋商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bookmark: _Toc35393798][bookmark: _Toc28359089][bookmark: _Toc28359012][bookmark: _Toc35393629]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GLZC2026-C3-990104-GLSZ
项目名称：桂林市信创云迁移及运维项目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预算金额：人民币壹佰贰拾伍万壹仟柒佰元整（¥1251700.00元）
采购需求：
	项号
	服务名称
	数量
	单位
	项目要求及服务需求

	1
	桂林市信创云迁移及运维项目
	1
	项
	详见竞争性磋商文件


采购需求的详细内容，详见竞争性磋商文件。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服务期满。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磋商。
[bookmark: _Toc35393630][bookmark: _Toc35393799][bookmark: _Toc28359090][bookmark: _Toc28359013]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将被拒绝其参与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供应商可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相关供应商主体信用记录；
[bookmark: _Toc28359091][bookmark: _Toc28359014][bookmark: OLE_LINK14]3.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bookmark: _Toc35393631][bookmark: _Toc35393800]4.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bookmark: _Toc35393623][bookmark: _Toc35393792][bookmark: _Toc28359018][bookmark: _Toc35393805][bookmark: _Toc28359095][bookmark: _Toc35393636]三、获取采购文件
1.采购文件获取时间：2026年04月23日至2026年05月07日09时30分。
2.地点及方式：潜在供应商请登录“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获取该招标文件。
3.采购文件售价：本项目采购文件不收取费用。
[bookmark: _Toc28359082][bookmark: _Toc28359005][bookmark: _Toc35393624][bookmark: _Toc35393793]四、响应文件提交时间和地点
截止时间：2026年05月07日09时30分(北京时间）。
地点：通过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实行在线响应。
五、开启
时间：2026年05月07日09时30分(北京时间）截标后。
地点：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7号开标室通过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实行在线解密开启。
[bookmark: _Toc35393625][bookmark: _Toc28359007][bookmark: _Toc35393794][bookmark: _Toc28359084]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35393626][bookmark: _Toc35393795]七、其他补充事宜
1.本项目无需缴纳磋商保证金。
2.本项目信息发布媒体：
桂林市政府采购网（zfcg.czj.guilin.gov.cn）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网（www.ccgp-guangxi.gov.cn）
    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3. 磋商响应文件解密时间：截标时间后30分钟内（2026年05月07日上午09时30至10时00分)磋商供应商可以登录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用“项目采购-开标评标”功能进行解密电子磋商响应文件。
注：响应文件网上递交截止时间后，各供应商须在解密时限内对上传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的响应文件进行解密，所有供应商在规定的解密时限内解密完成或解密时限结束后，我中心开启已解密的响应文件。供应商超过解密时限未解密的，系统默认自动放弃，造成响应无效的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解密响应文件后，30分钟内在线签字确认，超过时间没有在线签字确认的系统将自动视为供应商认可）。
八、在线投标响应（电子投标）说明
1.本项目通过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实行在线投标响应（电子投标），供应商需要先安装“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电子交易客户端”，并按照本磋商文件和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的要求，通过“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电子交易客户端”编制并加密响应文件。供应商未按规定编制并加密的响应文件，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将予以拒收。
“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电子交易客户端”请自行前往广西政府采购网下载并安装,电子投标具体操作流程参考《政府采购项目电子交易管理操作指南-供应商》；在使用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投标客户端时，建议使用WIN7及以上操作系统,通过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参与在线投标时如遇平台技术问题详询95763。
2.为确保网上操作合法、有效和安全，磋商供应商应当在磋商截止时间前完成在“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的身份认证，确保在电子投标过程中能够对相关数据电文进行加密和使用电子签章。使用“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电子交易客户端”需要提前申领CA数字证书，申领流程请自行前往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网站进行查阅；（完成CA数字证书办理预计一周左右，建议供应商获取磋商文件后立即办理。）
3.磋商供应商应当在磋商截止时间前，将生成的“电子磋商响应文件”上传递交至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可以撤回电子磋商响应文件。补充或者修改电子磋商响应文件的，应当先行撤回原文件，补充、修改后重新传输递交，磋商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未完成传输的，视为撤回磋商响应文件。
4.本项目需要磋商供应商代表在截标当天截标后，按磋商小组要求及时登录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等候在线磋商及提交最后报价。
5.本采购项目为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全流程电子化操作，参与磋商的供应商需自备计算机和网络设备（设备需可视频通话和读取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CA数字证书），确保磋商过程顺利进行；因供应商自身设备或网络原因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九、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bookmark: _Toc35393806][bookmark: _Toc35393637][bookmark: _Toc28359019][bookmark: _Toc28359096]1.采购人信息
[bookmark: _Toc35393807][bookmark: _Toc35393638][bookmark: _Toc28359020][bookmark: _Toc28359097]名    称：桂林市信息中心
地    址：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69号创业大厦西辅楼5楼
联系方式：符工  0773-2533281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桂林市政府集中采购中心
地　　址：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69号创业大厦西辅楼5楼
联系方式：0773-5625143
[bookmark: _Toc35393639][bookmark: _Toc28359098][bookmark: _Toc35393808][bookmark: _Toc28359021]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黄贵梅
电　　话：0773-5625143
4.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构
名 称：桂林市财政局
联系方式：0773-2862142






[bookmark: _Toc14334][bookmark: _Toc3436][bookmark: _Toc10668][bookmark: _Toc23185][bookmark: _Toc6348][bookmark: _Toc17937][bookmark: _Toc19270][bookmark: _Toc18092]第二章供应商须知
[bookmark: _Toc9508][bookmark: _Toc11219][bookmark: _Toc15178][bookmark: _Toc5376][bookmark: _Toc31638][bookmark: _Toc25063][bookmark: _Toc10001][bookmark: _Toc30540][bookmark: _Toc13547][bookmark: _Toc31918]供 应 商 须 知 前 附 表
	序号
	条款号
	条款名称
	内容、要求

	1
	1.1
	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桂林市信创云迁移及运维项目
项目编号：GLZC2026-C3-990104-GLSZ

	2
	3
	供应商资格
	3.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具备合法资格的供应商；
3.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磋商；
3.3对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不得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3.4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3.5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3
	4
	磋商费用
	不论磋商结果如何，供应商均应自行承担所有与磋商有关的全部费用。 

	4
	13
	磋商报价及采购预算金额
	13.1 磋商报价应按磋商文件中相关附表格式填写。采购预算金额：人民币壹佰贰拾伍万壹仟柒佰元整（¥1251700.00元）。供应商报价超出采购预算金额的，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
13.2供应商必须就“采购需求”中所有内容作完整唯一报价，否则，其响应文件无效；响应文件只允许有一个报价，有选择的或有条件的报价将不予接受。
13.4供应商应在规定时间内在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系统上提交最后报价，超出评委设定的最后报价时限或其最后报价超出采购预算导致已通过评审的响应文件无效的，按供应商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撤回响应文件处理。

	5
	14.1
	响应文件有效期
	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之日起90天，有效期不足的响应文件将被拒绝。

	6
	15
	保证金
	本项目无需缴纳磋商保证金。

	7
	16
	[bookmark: _Toc32539][bookmark: _Toc12573][bookmark: _Toc19911][bookmark: _Toc2356][bookmark: _Toc13863][bookmark: _Toc27452][bookmark: _Toc202][bookmark: _Toc24532][bookmark: _Toc10298]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的制作

	16.1 电子磋商响应文件中须加盖供应商公章部分均采用 CA 签章，并根据“政府采购项目电子交易管理操作指南-供应商” 及本磋商文件规定的格式和顺序编制电子磋商响应文件并进行关联定位，以便磋商小组在评审时，点击评分项可直接定位到该评分项内容。如对磋商文件的某项要求，供应商的电子磋商响应文件未能关联定位提供相应的内容与其对应，则磋商小组在评审时如做出对供应商不利的评审由供应商自行承担。电子磋商响应文件如内容不完整、编排混乱导致磋商响应文件被误读、 漏读，或者在按采购文件规定的部位查找不到相关内容的，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16.2供应商法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持有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个人CA签章的，应在响应文件中涉及到签字的位置使用个人CA签章，没有办理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个人CA签章的可在响应文件中涉及到签字的位置手写签字后扫描或者拍照做成 PDF 的格式上传即可。
16.3 磋商响应文件不得涂改，若有修改错漏处，须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个人CA签章）。磋商响应文件因字迹潦草或表达不清所引起的后果由供应商负责。
16.4磋商前准备 
16.4.1本项目实行在线磋商，采用电子磋商响应文件。若供应商参与磋商，自行承担磋商一切费用。 
16.4.2各供应商应在截标前应确保成为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正式注册入库供应商，并完成 CA 数字证书申领。因未注册入库、未办理 CA 数字证书等原因造成无法磋商或磋商失败等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16.4.3供应商将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电子交易客户端下载、安装完成后，可通过账号密码或 CA 登录客户端进行响应文件制作。客户端请至网站下载专区查看如有问题可拨打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客户服务热线 95763 进行咨询。

	8
	18.1
	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于2026年05月07日09时30分之前将电子磋商响应文件上传到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应按照本项目磋商文件和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的要求编制、加密传输磋商响应文件。供应商在使用系统进行投标的过程中遇到涉及平台使用的任何问题，可致电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技术支持热线咨询，联系方式：95763。

	9
	18.2
	磋商响应文件解密时间
	磋商响应文件解密时间：截标时间后30分钟内（2026年05月07日09时30分至10时00分)磋商供应商可以登录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用“项目采购-开标评标”功能进行解密磋商响应文件。
注：响应文件网上递交截止时间后，各供应商须在解密时限内对上传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的响应文件进行解密，所有供应商在规定的解密时限内解密完成或解密时限结束后，我中心开启已解密的响应文件。供应商超过解密时限未解密的，系统默认自动放弃，造成响应无效的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解密响应文件后，30分钟内在线签字确认，超过时间没有在线签字确认的系统将自动视为供应商认可）。

	10
	19.1
	磋商小组组成
	磋商及评审工作由采购代理机构负责组织，具体磋商、评审工作由依法组建的磋商小组负责，磋商小组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磋商小组的构成：3 人，其中采购人代表1 人，专家2 人。

	11
	19.2
	磋商时间、地点、人员
	19.2.1磋商时间：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后。
19.2.2磋商地点：本项目需要磋商供应商代表在截标当天截标后，按磋商小组要求及时登录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等候在线磋商。
19.2.3磋商参加人员：供应商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自然人或相应的委托代理人持有效身份证原件和供应商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CA数字证书参加磋商。请供应商按时到达指定地点等候磋商。
19.2.4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后，由磋商小组在评标室内线上开启响应文件。

	12
	20.2
	评审办法
	具体详见第四章评审办法。

	13
	26
	信用查询
	根据《关于做好政府采购有关信用主体标识码登记及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桂财采〔2016〕37号），由采购代理机构对第一成交候选人进行信用查询：
⑴查询渠道：“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
⑵查询时间：成交通知书发出前；
⑶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留存方式：在查询网站中直接打印查询记录，打印材料作为采购活动资料保存；
⑷信用信息使用规则：对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取消其成交候选人资格。采购人依法按照评审报告中磋商小组推荐成交候选人排序表确定排名第二的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或者重新组织采购。
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共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对所有联合体成员进行信用记录查询，联合体成员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视同联合体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14
	27
	成交结果公告
及成交通知书
	27.1采购代理机构于磋商结束后两个工作日内将评审报告送交采购人，采购人应当自收到评审报告五个工作日内在评审报告推荐的成交候选人中按顺序确定成交供应商，采购代理机构在成交供应商确定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发出成交通知书，并在指定媒体上公告成交信息。
27.2成交公告发布的同时，采购代理机构在线向成交供应商发出电子成交通知书。

	15
	28
	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无需缴纳履约保证金。

	16
	29.1
	签订合同时间
	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八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成交供应商收到成交通知书后，应按规定与采购人在“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上在线签订电子合同。

	17
	29.3
	合同备案存档
	政府采购合同双方自签订之日起将自动存档于“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上，采购人于合同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一份合同原件送本级财政部门备案。

	18
	30
	采购代理服务费
	本项目不收取采购代理服务费。

	19
	31
	编制依据
	本竞争性磋商文件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和政府采购管理有关规定编制。

	20
	32
	监督管理机构
	桂林市财政局电话：0773-2862142 





[bookmark: _Toc22792][bookmark: _Toc31826][bookmark: _Toc29465][bookmark: _Toc19410][bookmark: _Toc9604][bookmark: _Toc23261][bookmark: _Toc10058][bookmark: _Toc8266][bookmark: _Toc30008]一、总则
[bookmark: _Toc13704][bookmark: _Toc18277][bookmark: _Toc6626][bookmark: _Toc29308][bookmark: _Toc24721][bookmark: _Toc32624][bookmark: _Toc9118][bookmark: _Toc25677][bookmark: _Toc3607]1. 适应范围
1.1  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桂林市信创云迁移及运维项目
项目编号：GLZC2026-C3-990104-GLSZ
1.2本竞争性磋商文件（以下简称磋商文件）适用于本磋商项目的磋商、评审、合同履约、验收、付款等行为（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_Toc28336][bookmark: _Toc20311][bookmark: _Toc29915][bookmark: _Toc3926][bookmark: _Toc6133][bookmark: _Toc5137][bookmark: _Toc3369][bookmark: _Toc3355][bookmark: _Toc21032]2. 定义
2.1“供应商”是指符合本次采购项目的供应商资格并提交响应文件、参加磋商的供应商。如果该供应商在本次磋商中成交，即成为“成交供应商”。
2.2“货物”系指按磋商文件规定，供应商须向采购人提供的一切设备、保险、税金、备品备件、工具、手册及其它有关技术资料和材料。
2.3“服务”系指按磋商文件规定，供应商须承担的安装、调试、技术协助、校准、培训、技术指导以及其他类似的义务。
2.4“项目”系指供应商按磋商文件规定向采购人提供的货物和服务。
2.5“书面形式”包括信函、传真、电报等。
[bookmark: _Toc15][bookmark: _Toc18586][bookmark: _Toc15723][bookmark: _Toc10645][bookmark: _Toc25441][bookmark: _Toc23631][bookmark: _Toc21872][bookmark: _Toc21310][bookmark: _Toc19559]3. 供应商资格
3.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具备合法资格的供应商；
3.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磋商；
3.3对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不得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bookmark: _Toc16496]3.4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bookmark: _Toc32646][bookmark: _Toc10069][bookmark: _Toc5736][bookmark: _Toc4527][bookmark: _Toc5959]3.5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3.6实质性要求：“采购需求”中除现场勘察相关要求外，其他均为实质性要求，不允许负偏离，否则投标无效。
[bookmark: _Toc1778][bookmark: _Toc24892][bookmark: _Toc2401][bookmark: _Toc28490][bookmark: _Toc15983][bookmark: _Toc18835][bookmark: _Toc1297][bookmark: _Toc26672]4. 磋商费用
不论磋商结果如何，供应商均应自行承担所有与磋商有关的全部费用。
5. [bookmark: _Toc23088][bookmark: _Toc3087][bookmark: _Toc31044][bookmark: _Toc27469][bookmark: _Toc22472][bookmark: _Toc31376][bookmark: _Toc6933][bookmark: _Toc1271][bookmark: _Toc16956]联合体要求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磋商
6. [bookmark: _Toc4125][bookmark: _Toc23939][bookmark: _Toc4591][bookmark: _Toc20247][bookmark: _Toc19438][bookmark: _Toc17658][bookmark: _Toc16359][bookmark: _Toc12624][bookmark: _Toc4152][bookmark: _Toc6579]转包与分包
6.1 本项目不允许转包。
6.2 本项目不可以分包。
[bookmark: _Toc26252][bookmark: _Toc27497][bookmark: _Toc1544][bookmark: _Toc17106][bookmark: _Toc3668]7. 质疑和投诉	
7.1供应商认为磋商文件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在本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或桂林市政府集中采购中心提出质疑。供应商认为招标过程或中标结果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在采购程序环节结束之日或中标（成交）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或桂林市政府集中采购中心提出质疑。
接收质疑函方式：以书面形式（原件）提交。
质疑联系人：桂林市政府集中采购中心，联系电话：0773-5625162
通讯地址：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69号创业大厦西辅楼5楼574室
7.2收到供应商书面质疑函后，采购人应当在七个工作日内对质疑事项作出答复（答复内容不得涉及商业秘密），并委托采购代理机构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在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发布质疑答复公告。
7.3供应商对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本级财政部门投诉。
7.4质疑、投诉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质疑书、投诉书实行实名制，均应明确阐述招标文件、招标过程或中标结果中使自己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实质性内容，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
7.5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应当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
7.6 不在法定质疑期内提出的质疑函可以拒收。不符合要求的质疑函在法定质疑期内及时补充完整，否则作质疑不成立处理。
[bookmark: _Toc7942][bookmark: _Toc22055][bookmark: _Toc27837][bookmark: _Toc14222][bookmark: _Toc2499]8. 特别说明
8.1关联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政府采购活动，否则响应文件将被视为无效：
（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2）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8.2提供相同品牌产品的不同供应商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磋商的，以其中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且最后报价最低的参加评审，最后报价相同的，由采购人自主选择确定一个参加评审的供应商，其他报价无效。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中，多家供应商提供的核心产品品牌相同的，视为提供相同品牌产品。

[bookmark: _Toc26161][bookmark: _Toc8933][bookmark: _Toc22498][bookmark: _Toc20463][bookmark: _Toc7621][bookmark: _Toc13647][bookmark: _Toc2933][bookmark: _Toc18968][bookmark: _Toc18290]二、磋商文件
[bookmark: _Toc18964][bookmark: _Toc23298][bookmark: _Toc15558][bookmark: _Toc16130][bookmark: _Toc24244][bookmark: _Toc24469][bookmark: _Toc26780][bookmark: _Toc20523][bookmark: _Toc14581]9. 磋商文件的构成
（1）竞争性磋商公告；
（2）供应商须知；
（3）采购需求；
（4）评审办法；
（5）采购合同（合同主要条款及格式）；
（6）响应文件（格式）。
[bookmark: _Toc16622][bookmark: _Toc13947][bookmark: _Toc1452][bookmark: _Toc5415][bookmark: _Toc11867][bookmark: _Toc14609][bookmark: _Toc9103][bookmark: _Toc25960][bookmark: _Toc17224]10. 磋商文件的澄清与修改
10.1 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之日前，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对已发出的磋商文件进行必要澄清、答复、修改或
补充，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响应文件编制的，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作为磋商文件的组成部分。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提交首次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五日前在本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发布的同一媒体上发布更正公告，不足五日的，应当顺延首次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10.2供应商应实时关注本项目信息公告发布媒体相关网站了解澄清、修改等与项目有关的内容，如因供应
商未及时登录相关网站了解澄清、修改等与项目有关的内容，从而导致响应文件无效的，由供应商自行承担责任。
10.3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磋商文件的组成部分。当澄清或者修改通知就同一内容的表述不一致时，以最
后发出的文件为准。
10.4 磋商文件的澄清或者修改都应该通过本项目采购代理机构以法定形式发布，采购人非通过本机构，不
得擅自澄清或者修改磋商文件。
10.5采购单位可以视采购具体情况，延长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和磋商时间，在本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发布的
同一媒体上发布变更公告。

[bookmark: _Toc7437][bookmark: _Toc20830][bookmark: _Toc26342][bookmark: _Toc16747][bookmark: _Toc18472][bookmark: _Toc3062][bookmark: _Toc3218][bookmark: _Toc22859][bookmark: _Toc20641]三、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的编制
[bookmark: _Toc15560][bookmark: _Toc25559][bookmark: _Toc26575][bookmark: _Toc772][bookmark: _Toc21222][bookmark: _Toc15096][bookmark: _Toc1090][bookmark: _Toc11777]11.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编制基本要求
11.1 本项目实行电子投标，供应商应准备电子磋商响应文件：
11.1.1 电子响应文件按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要求及本磋商文件要求制作、加密并递交。具体操作流程可参考《政府采购项目电子交易管理操作指南-供应商》，指南可在 “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下载。 
11.2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以下简称响应文件）的组成及要求
11.2.1响应文件组成【格式见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
11.2.1.1资格性响应证明材料：
（1）供应商相应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自然人身份证正反两面扫描件（必须提供）；
（2）供应商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以及由县级以上（含县级）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供应商为委托代理人交纳的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三个月内任意一个月养老保险证明扫描件，除供应商为以下四种情形的：
①如供应商为截标时间前60日以内成立的公司，可以提供供应商与委托代理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扫描件代替养老保险证明扫描件；
②如供应商为事业单位，可以提供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证扫描件或事业单位机构为其发放工资的工资条扫描件代替养老保险证明扫描件；
③如委托代理人为免缴纳养老保险人员，提供免缴纳养老保险的证明材料扫描件及供应商与委托代理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扫描件代替养老保险证明扫描件；
④如因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系统升级等原因，暂时无法向供应商提供社会养老保险缴纳情况查询服务时，供应商可以提供已为委托代理人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的承诺书。（须同时提供无法查询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查询网站截图、公告等。）
【属自然人的应提供由县级以上（含县级）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自然人本人及委托代理人所交纳的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三个月内任意一个月养老保险证明扫描件，如因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系统升级等原因，暂时无法向供应商提供社会养老保险缴纳情况查询服务时，供应商可以提供已为委托代理人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的承诺书（须同时提供无法查询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查询网站截图、公告等。）】（委托代理时必须提供；如为联合体的，授权委托书原件须由牵头人出具）
（3）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及有关信用信息的书面声明或专项信用报告（必须提供）；
注：供应商为广西经营主体的，可通过信用中国(广西)网站 (http://xygx.fgw.gxzf.gov.cn)下载专项信用报告：1.首先点击网站首页右上方的登录按钮；2.跳转至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进行身份认证，请使用法人登录；3.选择信用报告栏目；4.点击“我要申请”按钮；5.选择查询时间区间、查询领域、报告查询用途，点击确认；6.等待文件下载。其它省份的供应商根据注册地信用中国网站的要求获取。
（4） 供应商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扫描件（必须提供，自然人除外）；
注：供应商为企业（包括合伙企业），应提供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机关）注册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供应商为事业单位，应提供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供应商为非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的，应提供执业许可证等证明文件；供应商为个体工商户，应提供有效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分支机构或分公司投标时，需提供具有法人资格的总公司的营业执照扫描件及授权书，授权书须加盖总公司的公章。总公司可就本项目在一定范围及时间内出具授权书。已由总公司授权的，总公司取得的相关资质证书对分支机构或分公司有效。（所需材料均为扫描件）
（5） 财务状况报告（格式自拟，必须提供）；
（6） 供应商在磋商当天前近半年内任意一个月或任一季度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增值税发票(税收完税证明)或企业所得税完税证明或税务部门出具的免税证明或税务部门出具的无欠税证明】扫描件（必须提供）。
11.2.1.2符合性响应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16312][bookmark: _Toc294][bookmark: _Toc2809][bookmark: _Toc28932]（1）响应函（格式见附件）（必须提供）；
（2）磋商报价表（格式见附件）（必须提供）；
（3）服务响应表（格式见附件）（必须提供）；
（4）商务响应表（格式见附件）（必须提供）；
（5）服务承诺书（由供应商根据本项目采购需求、特点及供应商自身的处理能力自行编写，承诺书内容至少应包括“采购需求”中的所有服务条款）（格式见附件）（必须提供）；
（6）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方案，含“信创云搬迁实施方案”、“机房配套设施改造方案”、“信创云运维方案”。（格式见附件）（必须提供）。
11.2.1.3其他有效证明材料
（1）项目实施人员一览表（格式见附件）（如有，请提供）；
（2）“采购需求”需提供的有效证明文件（如有，请提供）；
（3）供应商自2023年1月1日以来同类业绩的相关证明材料（以中标、成交通知书或签订的采购合同扫描件为准，并能清晰反映所提供的服务类型、种类、金额）（如有，请提供）；
（4）供应商可结合本项目的评审办法视自身情况自行提交其它相关证明材料（如有，请提供）；
（5）《中小企业声明函》（见附件）（除监狱企业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外，如有，请提供）；
（6）如提供服务的供应商属于监狱企业的，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等（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否则不予享受优惠政策（如供应商属于监狱企业的，如有，请提供）；
（7）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见附件），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供应商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如有，请提供）。
供应商提供的以上相关证明材料属于“必须提供”的文件应加盖磋商供应商公章（CA签章）/自然人签字或个人CA签章，否则响应无效。
11.3 供应商应按竞争性磋商文件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编制响应文件。
特别说明：
（1）响应文件（电子响应文件），其中电子响应文件中所须加盖公章部分均采用CA签章。若磋商文件中有专门标注的某关联点，并要求供应商在电子投标系统中作出磋商响应的，如供应商未对关联点进行响应或者在响应文件其它内容进行描述，造成电子评审不能查询的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2） 磋商文件要求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的部分必须签字然后扫描或者拍照做成 pdf 格式上传（或加盖个人CA签章），无签字的视为响应无效。
[bookmark: _Toc13440][bookmark: _Toc31718][bookmark: _Toc2180][bookmark: _Toc714][bookmark: _Toc3148][bookmark: _Toc14873][bookmark: _Toc6845][bookmark: _Toc6200][bookmark: _Toc14945]12. 响应文件的语言及计量
12.1 响应文件以及供应商与采购代理机构就有关磋商事宜的所有来往函电，均应以中文汉语书写。供应商提交的支持文件和印刷的文献可以使用别的语言，但其相应内容必须附有中文翻译文本，在解释响应文件时以中文翻译文本为主。
12.2 磋商计量单位，磋商文件已有明确规定的，使用磋商文件规定的计量单位；磋商文件没有规定的，应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货币单位：人民币元），否则视同未响应。
[bookmark: _Toc30930][bookmark: _Toc25878][bookmark: _Toc13385][bookmark: _Toc31546][bookmark: _Toc10838][bookmark: _Toc31582][bookmark: _Toc31576][bookmark: _Toc27987][bookmark: _Toc22465]13. 磋商报价及采购预算金额
13.1 磋商报价应按磋商文件中相关附表格式填写。采购预算金额（人民币）：人民币壹佰贰拾伍万壹仟柒佰元整（¥1251700.00元）。报价超过采购预算金额的，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
13.2供应商必须就“采购需求”中所竞所有内容作完整唯一报价，否则，其响应文件无效。响应文件只允许有一个报价，有选择的或有条件的报价将不予接受。
13.3 磋商报价应包括本次采购范围内所有成本费用的总和；供应商综合考虑在报价中。
13.4供应商应在规定时间内在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系统上提交最后报价，超出评委设定的最后报价时限或其最后报价超出采购预算导致已通过评审的响应文件无效的，按供应商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撤回响应文件处理。
[bookmark: _Toc3662][bookmark: _Toc26881][bookmark: _Toc31270][bookmark: _Toc10782][bookmark: _Toc9708][bookmark: _Toc2608][bookmark: _Toc23597][bookmark: _Toc27015][bookmark: _Toc4210]14. 响应文件有效期
14.1 响应文件有效期：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之日起90天，有效期不足的响应文件将被拒绝。
14.2 出现特殊情况下，需要延长响应文件有效期的，采购代理机构通知供应商延长响应文件有效期。供应商同意延长的，但不能修改响应文件。供应商拒绝延长的，其响应文件无效。
[bookmark: _Toc872][bookmark: _Toc22805][bookmark: _Toc18771][bookmark: _Toc24706][bookmark: _Toc444][bookmark: _Toc7565][bookmark: _Toc12696][bookmark: _Toc17703][bookmark: _Toc22602]15. 保证金
本项目无需缴纳磋商保证金。
[bookmark: _Toc387][bookmark: _Toc6148][bookmark: _Toc9328][bookmark: _Toc25647][bookmark: _Toc8815][bookmark: _Toc17790][bookmark: _Toc27824][bookmark: _Toc3348][bookmark: _Toc32621]16. 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的制作
16.1 电子磋商响应文件中须加盖供应商公章部分均采用 CA 签章，并根据“政府采购项目电子交易管理操作指南-供应商” 及本磋商文件规定的格式和顺序编制电子磋商响应文件并进行关联定位，以便磋商小组在评审时，点击评分项可直接定位到该评分项内容。如对磋商文件的某项要求，供应商的电子磋商响应文件未能关联定位提供相应的内容与其对应，则磋商小组在评审时如做出对供应商不利的评审由供应商自行承担。电子磋商响应文件如内容不完整、编排混乱导致磋商响应文件被误读、 漏读，或者在按采购文件规定的部位查找不到相关内容的，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16.2供应商法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持有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个人CA签章的，应在响应文件中涉及到签字的位置使用个人CA签章，没有办理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个人CA签章的可在响应文件中涉及到签字的位置手写签字后扫描或者拍照做成 PDF 的格式上传即可。
16.3 磋商响应文件不得涂改，若有修改错漏处，须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个人CA签章）。磋商响应文件因字迹潦草或表达不清所引起的后果由供应商负责。
16.4磋商前准备 
16.4.1本项目实行在线磋商，采用电子磋商响应文件。若供应商参与磋商，自行承担磋商一切费用。 
16.4.2各供应商应在截标前应确保成为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正式注册入库供应商，并完成 CA 数字证书申领。因未注册入库、未办理 CA 数字证书等原因造成无法磋商或磋商失败等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16.4.3供应商将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电子交易客户端下载、安装完成后，可通过账号密码或 CA 登录客户端进行响应文件制作。客户端请至网站下载专区查看，如有问题可拨打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客户服务热线 95763 进行咨询。
[bookmark: _Toc18154][bookmark: _Toc8570][bookmark: _Toc1031][bookmark: _Toc25208][bookmark: _Toc22794][bookmark: _Toc16545][bookmark: _Toc1970][bookmark: _Toc13909]17. 响应文件的修改和撤回
17.1 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可以撤回电子磋商响应文件。补充或者修改电子磋商响应文件的，应当先行撤回原文件，补充、修改后重新传输递交，磋商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未完成传输的，视为撤回磋商响应文件。
17.2 在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后的响应文件有效期内，供应商不得撤回其响应文件。
[bookmark: _Toc8409][bookmark: _Toc21490][bookmark: _Toc5236][bookmark: _Toc27030][bookmark: _Toc11330][bookmark: _Toc19173][bookmark: _Toc30156][bookmark: _Toc11097][bookmark: _Toc5295]18. 响应文件的递交和解密
18.1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于2026年05月07日09时30分之前将电子磋商响应文件上传到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应按照本项目磋商文件和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的要求编制、加密传输磋商响应文件。供应商在使用系统进行投标的过程中遇到涉及平台使用的任何问题，可致电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技术支持热线咨询，联系方式：95763。
18.2磋商响应文件解密时间：截标时间后30分钟内（2026年05月07日09时30分至10时00分)磋商供应商可以登录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用“项目采购-开标评标”功能进行解密磋商文件。
注：响应文件网上递交截止时间后，各供应商须在解密时限内对上传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的响应文件进行解密，所有供应商在规定的解密时限内解密完成或解密时限结束后，我中心开启已解密的响应文件。供应商超过解密时限未解密的，系统默认自动放弃，造成响应无效的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解密响应文件后，30分钟内在线签字确认，超过时间没有在线签字确认的系统将自动视为供应商认可）。
18.3 除竞争性磋商文件另有规定外，供应商所递交的响应文件不予退还。
18.4 电子响应文件的相关说明
（1）供应商进行电子投标应安装客户端软件，并按照采购文件和电子交易平台的要求编制并加密磋商响应文件。供应商未按规定加密的磋商响应文件，电子交易平台将拒收。供应商应当在磋商截止时间前完成磋商响应文件的传输递交，并可以补充、修改或者撤回磋商响应文件。补充或者修改磋商响应文件的，应当先行撤回原文件，补充、修改后重新传输递交。磋商截止时间前未完成传输的，视为撤回磋商响应文件。磋商截止时间后递交的磋商响应文件，电子交易平台将拒收。 
（2）如有特殊情况，采购代理机构延长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采购代理机构和供应商的权利和义务将受到新的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的约束。
[bookmark: _Toc18044][bookmark: _Toc28417][bookmark: _Toc23738][bookmark: _Toc21163][bookmark: _Toc13269][bookmark: _Toc30862][bookmark: _Toc27413][bookmark: _Toc2433][bookmark: _Toc31400]四、竞争性磋商（简称磋商）与评审
[bookmark: _Toc32675][bookmark: _Toc336][bookmark: _Toc18214][bookmark: _Toc16910][bookmark: _Toc16035][bookmark: _Toc23846][bookmark: _Toc16714][bookmark: _Toc31588][bookmark: _Toc7152]19. 磋商小组组成及磋商时间、地点、人员
19.1 磋商小组组成：
磋商及评审工作由采购代理机构负责组织，具体磋商、评审工作由依法组建的磋商小组负责，磋商小组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磋商小组的构成： 3 人，其中采购人代表1 人， 专家2 人。
19.2 磋商时间、地点、人员：
[bookmark: _Toc9878]19.2.1磋商时间：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后。
[bookmark: _Toc29268]19.2.2磋商地点：本项目需要磋商供应商代表在截标当天截标后，按磋商小组要求及时登录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等候在线磋商。
[bookmark: _Toc21307]19.2.3磋商参加人员：供应商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自然人或相应的委托代理人持有效身份证原件和供应商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CA数字证书参加磋商。
[bookmark: _Toc6288]19.2.4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后，由磋商小组在评标室内线上开启响应文件。
[bookmark: _Toc16833][bookmark: _Toc25258][bookmark: _Toc17452][bookmark: _Toc11375][bookmark: _Toc6109][bookmark: _Toc18640][bookmark: _Toc23717][bookmark: _Toc29833][bookmark: _Toc13847]20. 评审原则
20.1 磋商小组必须坚持公平、公正、科学和择优的原则。
20.2 评审办法：综合评分法，具体详见第四章评审办法。
20.3 磋商小组应按磋商文件进行评审，不得擅自更改评审办法。
20.4 在评审过程中，磋商小组任何人不得对某个供应商发表任何倾向性意见，不得向其他磋商小组成员明示或者暗示自己的评审意见。
20.5 磋商小组成员对需要共同认定的事项存在争议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结论。持不同意见的磋商小组成员应当在评审报告上签署不同意见并说明理由，否则视为同意。
20.6 响应文件最后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除竞争性磋商文件另有规定外，按照下列规定修正：
(1) 响应文件中磋商报价表内容与响应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的，以最后磋商报价表为准；
(2) 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3) 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报价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4) 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修正后的报价（不得超出响应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经磋商供应商确认后产生约束力，磋商供应商不确认的，作无效响应处理。
[bookmark: _Toc17571][bookmark: _Toc21555][bookmark: _Toc1312][bookmark: _Toc2937][bookmark: _Toc23675][bookmark: _Toc27779][bookmark: _Toc12941][bookmark: _Toc15890][bookmark: _Toc27193]21. 评审程序及磋商要求
21.1磋商小组成员的通讯工具或相关电子设备交由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统一保管后到达评标室，采购 
代理机构核实磋商小组成员身份，告知回避要求，宣布评审工作纪律和程序，推选磋商小组组长。
21.2磋商小组应当对发布公告的竞争性磋商文件（简称磋商文件）进行确认，审查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并作出评价；要求供应商解释或者澄清其响应文件；编写评审报告；告知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评审过程中发现的供应商的违法违规行为。
21.3 磋商小组依据竞争性磋商文件的规定，首先对响应文件进行资格性审查，以确定供应商是否具备本项 目供应商资格；再对通过资格性审查的供应商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对磋商文件的响应程度进行符合性 审查，以确定是否对磋商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做出响应。 
21.4 磋商小组在对供应商进行资格性审查时，将对供应商企业股东及出资等信息进行查询。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 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审查中如发现供应商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的，按响应文件无效处理 。
21.4.1 查询渠道：《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www.gsxt.gov.cn/index.html）
21.4.2 审查流程：
（1）进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www.gsxt.gov.cn/index.html），输入企业名称，进入企业信息主页面；
（2）查看主页“股东及出资信息”栏，或年报中的“股东及出资信息”栏信息；
（3）将各供应商的股东及出资信息进行比对，得出审查结论；
（4）将相关资料作为评审资料打印存档。
21.5 磋商小组如发现供应商提供的证明文件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格式的，应一次性告知供应商，供应
商应在规定的时间内线上补正或更正。
21.6 磋商小组在对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响应程度进行审查时，可以要求供应商对响应文件中含义 
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等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供应商的 
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不得超出响应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澄清、说明或者更正应由其法 
定代表人或相应的授权委托代表签字（个人CA签章)或者加盖供应商公章(CA签章)。
根据磋商文件规定的程序、评定成交的标准等事项与实质性响应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的供应商进行磋商。 
未实质性响应磋商文件的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磋商小组应当告知有关供应商。 
磋商小组所有成员应当按已确定的磋商顺序集中与单一供应商分别进行磋商，并给予所有实质性响应竞争 
性磋商文件要求的供应商平等的磋商机会。 
磋商中，磋商小组不得透露与磋商有关的其他供应商的技术资料、价格和其他信息。 
磋商小组对磋商过程和重要磋商内容进行记录，磋商双方在记录上签字确认。 
21.7当磋商小组一致确定磋商供应商的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能够详细列明采购标的的技术、服务要求且符合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无需再磋商的，磋商小组按竞争性磋商文件设定的21.11、21.16程序和综合评分法确定成交候选人。第一轮磋商后竞争性磋商文件有实质性变动或仍需磋商的，磋商小组对竞争性磋商文件变动或提出磋商意见后进行第二轮磋商。
21.8 在磋商过程中，磋商小组可以根据磋商文件和磋商情况实质性变动项目需求中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 
合同草案条款，但不得变动磋商文件中的其他内容。实质性变动的内容，须经采购人代表确认。 
对磋商文件作出的实质性变动是磋商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磋商小组应当及时通过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同时通知所有参加磋商的供应商。 
供应商应当按照磋商文件的变动情况和磋商小组的要求重新提交响应文件，并由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自然人或相应的授权委托代表签字（个人CA签章）或者加盖供应商公章(CA签章)。逾时不交的，视同放弃磋商。 
21.9 第二轮磋商
磋商小组集中就重新提交的响应文件或磋商小组提出的磋商意见与单一响应供应商分别进行磋商。磋商小组对磋商过程和重要磋商内容进行记录，磋商双方在记录上签字确认（CA签章确认）。
磋商后，供应商根据磋商小组统一整理的磋商记录要求做出书面承诺，并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者加盖公章（CA签章）后按时线上提交。
当磋商小组一致确定供应商的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符合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无需再磋商的，磋商小组按竞争性磋商文件设定的21.11、21.16程序和评审方法确定成交候选人。第二轮磋商后竞争性磋商文件仍有实质性变动的或仍需磋商的，磋商小组对竞争性磋商文件变动或提出磋商意见后进行第三轮磋商。以此类推。
21.10 在采购过程中符合竞争要求的供应商或者报价未超过采购预算的供应商不足 3 家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终止竞争性磋商采购活动。 
21.11 最后报价 
21.11.1 磋商文件能够详细列明采购标的的技术、服务要求的，磋商结束后，磋商小组应当要求所有继续参加磋商的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线上提交最后报价，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不得少于 3 家。 
21.11.2 磋商文件不能详细列明采购标的的技术、服务要求的，需由磋商供应商提供最终设计方案或解决方案的，磋商结束后，磋商小组应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推荐 3 家以上（含 3 家）供应商的设计方案或者解决方案，并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线上提交最后报价。 
21.11.3 根据《财政部关于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库〔2015〕124号)的规定，如采购项目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在采购过程中符合要求的供应商（社会资本）只有 2 家的，竞争性磋商采购活动可以继续进行，并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线上提交最后报价；采购过程中符合要求的供应商（社会资本）只有 1 家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终止竞争性磋商采购活动，发布项目终止公告并说明原因，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21.11.4 根据《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 号)的规定：最后报价是供应商响应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 符合本办法(财库〔2014〕214号文)第三条第四项情形的，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可以为2家。（财库〔2014〕214号文第三条第四项：市场竞争不充分的科研项目，以及需要扶持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21.12 已提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在提交最后报价之前，可以根据磋商情况退出磋商。 
未退出磋商的供应商应在规定时间内在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系统上提交最后报价，超出评委设定的最后报价时限或其最后报价超出采购预算导致已通过评审的响应文件无效的，按供应商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撤回响应文件处理。
21.13根据《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财库〔2026〕2号）规定，政府采购评审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程序： 
（1）投标（响应）报价低于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 
（2）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 
（3）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 
（4）评审委员会基于专业判断，认为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其他情形。 
评审委员会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后，属于前述第1项至第4项情形的，应当要求相关供应商在评审委员会要求的时间内对投标（响应）价格作出解释，提供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用等，给予相关供应商的合理时间一般不少于30分钟。其中，属于第3项情形，供应商已随投标（响应）文件一并提交相关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的，在评审现场可不再重复提交。投标（响应）供应商不能提供书面说明、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书面说明、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响应）处理。 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的启动原因、审查意见和审查结果应当在评审报告中记录。
21.14评审报告 
磋商小组应当从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磋商文件全部实质性响应要求的供应商中，按照最后综合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提出 3 名以上（含 3 名）成交候选人，并编写评审报告。
21.15在评审过程中出现法律法规和磋商文件均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时，由磋商小组现场协商解决，协商 
不一致的，由全体磋商小组投票表决，以得票率二分之一以上磋商小组成员的意见为准。 
21.16 采购代理机构发现磋商小组有明显的违规倾向或歧视现象，或不按评审办法进行，或其他不正常行 
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如制止无效，应及时向桂林市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21.17 本采购项目的评审依据为竞争性磋商文件和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采用的评审方法为综合评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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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磋商小组应当根据综合得分情况，按照综合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成交候选人，并编写评审报告。磋商小组根据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列次序，若得分相同时，以评审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若得分相同且评审报价相同的，以最后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若仍相同的，由磋商小组按照抽签的方式决定排列次序。
22.2采购单位应当确定磋商小组推荐排名第一的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
22.3排名第一的成交候选人放弃成交、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或信用信息记录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或者磋商文件规定应当提交履约保证金而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提交的（本项目免收履约保证金），采购单位可以确定排名第二的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
22.4排名第二的成交候选人因前款规定的同样原因不能签订合同的，采购单位可以确定排名第三的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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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按磋商文件规定完整线上提交响应文件或未按规定要求线上签字、签章的；
（2）不具备磋商文件规定的资格要求的；
（3）响应文件未按磋商文件的内容和要求编制，或提供虚假材料的；
（4）响应文件有效期、交货时间、免费保修期（升级、维护）期/维护期、售后服务不能满足磋商文件要求的；
（5）供应商未就“采购需求”中的所有内容作完整唯一报价的，或报价超出采购预算总金额的；
（6）未在磋商小组规定的时间内提交响应文件(包括最后报价)的；
（7）超越了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必须获得行政许可或者行政审批的经营范围的；
（8）未满足磋商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或者响应文件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9）响应文件实质性要求未做变动，供应商最后报价高于第一次报价的；
（10）不符合法律、法规和磋商文件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和条件的。
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供应商相互串通磋商，响应文件将被视为无效
（1）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或不同供应商报名的IP地址一致的；
（2）不同供应商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磋商事宜；
（3）不同的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员为同一个人；
（4）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异常一致或竞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相互混编；
（6）不同供应商的磋商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账户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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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情况变化，不再符合规定的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适用情形的；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在采购过程中符合竞争要求的供应商或者报价未超过采购预算的供应商不足3家的。（除财库〔2014〕214 号《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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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磋商过程实行全程录音、录像监控，供应商在磋商过程中所进行的试图影响磋商结果的不公正活动，可能导致其磋商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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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做好政府采购有关信用主体标识码登记及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桂财采〔2016〕37号)，采购代理机构对成交人的成交资格进行信用查询：
（1）查询渠道：“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
（2）查询时间：成交通知书发出前；
（3）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留存方式：在查询网站中直接打印查询记录，打印材料作为采购活动资料保存。
（4）信用信息使用规则：对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不得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取消其成交候选人资格。采购人依法按照评审报告中磋商小组推荐成交候选人排序表确定排名第二的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或者重新组织采购。
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共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应当对所有联合体成员进行信用记录查询，联合体成员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视同联合体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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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采购代理机构于磋商结束后两个工作日内将评审报告送交采购人，采购人应当自收到评审报告五个工作日内在评审报告推荐的成交候选人中按顺序确定成交供应商，采购代理机构在成交供应商确定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发出成交通知书，并在指定媒体上公告成交信息。
27.2 成交公告发布的同时，采购代理机构在线向成交供应商发出电子成交通知书。
27.3 采购代理机构无义务向未成交的供应商解释未成交原因和退还响应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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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6520][bookmark: _Toc6873][bookmark: _Toc7574][bookmark: _Toc2100][bookmark: _Toc9892][bookmark: _Toc6518][bookmark: _Toc734][bookmark: _Toc19408][bookmark: _Toc29247]28. 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无需缴纳履约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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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签订合同时间：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八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成交供应商收到成交通知书后，应按规定与采购人在“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上在线签订电子合同。
29.2 如成交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情节严重的，由财政部门将其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并予以通报。采购代理机构可从磋商小组推荐的成交候选人中按顺序重新确定成交供应商或重新组织采购。拒绝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成交供应商不得参加对该项目重新开展的采购活动。
（1）成交后不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不可抗力除外）；
（2）将成交项目转让给他人，或者在响应文件中未说明，且未经采购人同意，将成交项目分包给他人的；
（3）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
29.3 合同备案存档：政府采购合同双方自签订之日起将自动存档于“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上，采购人于合同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一份合同原件送本级财政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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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不收取采购代理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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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竞争性磋商文件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和政府采购管理有关规定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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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采购需求”中除现场勘察相关要求外，其他均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须满足或响应，不允许负偏离，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1、 项目背景
桂林市信创云由自治区大数据局于2020年建设，为桂林市党政机关信息系统提供国产化运行平台。该平台系统设备共有100台，租赁12个机柜，现托管于桂林（华为）云数据计算中心机房。平台部署有24家单位的26套信息系统，分配虚拟机140台。现根据业务需要，需将信创云整体搬迁至市信息中心网络机房A区。信创云采用华为自主知识产权的FusionSphere 8.1，将服务器、存储设备虚拟化为云平台资源池；通过华为ManageOne8.1提供运维管理和资源监控平台，采用华为eSight网管系统对平台所有设备进行实时健康监控。
现拟通过本次采购完成以下工作：
（一）信创云搬迁：将信创云整体搬迁至市信息中心网络机房A区，提供方案制定、数据备份、停机、拆机、运输搬运、重新组装、恢复运行以及应急处置等服务。
[bookmark: OLE_LINK2]（二）机房配套设施改造：市信息中心网络机房A区目前主要承载市电子政务网核心交换与安全设备运行，在线功率约为70kW，为满足信创云整体部署要求，采购一台250kVA的UPS主机及其它配套设备（配电柜、电量仪、电缆、开关及其它辅材等），对现有机房配电设施进行改造，增加一路UPS供电，与现有UPS组成双路供电实现线路冗余和负载分担。同时采购128块200Ah蓄电池，满足设备备用电要求。
（三）信创云运维：确保桂林市信创云的安全稳定运行，在保障云平台基础架构和业务系统运行环境持续、稳定且安全可靠的条件下，提供包括云主机、云宿主机、云存储、云网络、云安全、云监控等在内的各项资源规划分配、租户应用上云资源分配等运维服务服务，满足各部门业务的各项需求，配合采购人做好平台所属设备系统软件的维保与升级。服务期12个月。

二、详细需求

	（一）信创云搬迁

	服务内容和要求

	一、服务说明
为确保桂林市信创云的安全实施搬迁工作并保证后续稳定运行，计划通过服务采购的形式，选择搬迁服务单位（下称“供应商”）按照统一规划、平稳高效过渡、最大限度降低业务影响的原则，将信创云所有设备（如服务器、存储设备、交换设备、安全设备等）搬迁至市信息中心网络机房A区。服务内容包含项目规划以及上述所有设备的搬运、 安装和调试工作，须确保信创云整体搬迁后所有信息系统及网络能及时恢复安全稳定运行。 
二、搬迁设备清单
见附件1《信创云设备清单》。
三、服务内容
[bookmark: _Toc13365][bookmark: _Toc10225]（一）搬迁总体原则
安全第一、数据完整、分步实施。
（二）搬迁总体要求
供应商须完成以下工作：
1、完成位于桂林（华为）云计算中心机房的市信创云所有设备搬迁到市信息中心网络机房A区，以及网络、传输、信创云软硬件设备等重新部署所需要的调研、评估、系统关联分析、风险分析，形成相关报告。
2、对搬迁方案进行规划设计，制订详细的实施步骤和应急预案，并通过采购人审核通过后方能进行下一步工作。
3、正式搬迁前，应对原机房强弱电、机柜布局等进行再次确认；应对所需的搬迁设备做好详细的标记，详细记录原来的设备关联结构图及相关的配置参数。在完成设备搬迁后，绘制新的设备布局图、设备关联结构图、网络架构图。
4、正式搬迁前，应按采购人要求做好系统数据的备份。对接软硬件供应商或厂家确认平台数据备份内容和备份方式，并根据搬迁时间窗口要求和数据规模，做好合理的备份计划。
5、搬迁过程中，要对搬迁设备进行妥善包装和安全运输，所有搬迁的设备必须加装防潮、防震等装置。
6、按照采购人的要求对设备进行上架操作，负责机房机柜内设备之间的接线以及设备标签的整理工作，所有辅材由供应商提供，包括光纤尾纤、双绞线等确保搬迁后设备正常运行的配套辅材。
7、搬迁后，做好设备安装和加电工作。应完成设备系统的搭建安装，对系统一致性、完好性、可用性进行测试，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8、恢复云平台服务，确认系统成功加电并无故障后，立即协调设备、系统软件供应商或厂家等，做好云平台及配属的交换、安全设备的必要的配置工作，对接至市信息中心网络机房A区的电子政务外网核心节点，完成网络的联通和云平台恢复服务。
9、待云平台成功接入电子政务外网并成功恢复服务后，进行系统功能协调云平台用户单位做好搬迁后系统恢复工作。
10、负责配合市信息中心、各云平台用户将互联网业务割接到市信息中心网络机房A区，包含光纤线路熔接。
11、搬迁完成后，供应商应提供完整的搬迁文档，包含但不限于设备台帐、设备连接图表、机柜布局图、系统架构图等搬迁相关文档。
12、具体搬迁方案由供应商提交并得到采购人确认后方可施行。供应商必须对搬迁方案负责，由此引发的任何责任均由供应商承担。
13、验收要求
按采购人对项目验收管理要求，由采购人及相关人员组成验收小组，对供应商提供服务期间的工作和所产生的文档等内容进行验收。在项目服务过程中出现不符合采购文件或合同要求的情况时，由供应商负责解决。
（三）搬迁项目详细要求
1、搬迁准备阶段的要求
1.1、供应商负责信创云原所在机房内设备的详细梳理、系统的调研、标签登记、系统关联分析、风险分析等工作。
1.2、供应商根据功能分布架构，合理规划、设计搬迁后的各设备在市信息中心网络机房A区内的位置分布，对各设备的部署架构进行合理优化，提供新机房系统及网络架构图；根据机房规划预安装分布图，完成市信息中心网络机房A区系统集成所需的布线系统建设，要求提供搬迁前后所需的辅材，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产品：与平台设备性能匹配的网线、光纤、防水耐磨标签等。
1.3、物理环境确认。供应商搬迁前需确认市信息中心网络机房A区供电空调是否就绪，机柜位置及数量规划设计，确认设备标签等；
1.4、供应商应通过对应用关联、业务影响、风险等的分析，提供针对本项目的全套搬迁方案，并得到采购人确认后方可施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前期调研、规划设计、出图、编制详细的设备放置及连线设计图；进行IP地址的重新规划、网络对接方案、搬迁准备、数据备份、设备搬迁实施、系统测试、安全策略配置、机房整理、应急预案等，并列明所需的材料和整个项目的搬迁时间计划安排表，系统搬迁后应恢复设备的各项性能和系统的功能及运行状态。对关键节点需进行实地预演，并提供详细的回退方案。备份技术方案需切实可行，包括备份架构、备份手段、备份时间以及恢复预案等。
1.5、正式搬迁前，应对所需的搬迁设备做好详细的标记， 设备拆卸前，对前后接口、线缆连接情况进行拍照记录，作为恢复安装时的参考。详细记录原来的设备关联结构及相关的配置参数，所有设备清单需经供应商与采购方共同确认；
1.6、搬运前需要对设备进行健康检查，包括读取分析设备运行日志、观察设备运行指示标志等，与采购人对设备健康状况进行确认，如发现故障现象，应及时通知采购人，确认是否符合搬迁条件。
1.7、正式搬迁前，应按采购方要求做好搬迁前管理面、业务面以及网络设备的数据备份，并协助采购方通知各云平台用户对本单位应用系统进行数据备份及其他相关工作（例如：修改IP备案信息等）。备份工作完成后需与采购人进行确认。
2.搬迁阶段的要求
2.1、搬迁阶段指自系统和设备开始下电，至设备搬迁到市信息中心网络机房A区，全部安装调试完毕并通过业务验证并移交为止。
2.2、确保在采购人规定的各时间窗口内完成机房设备的搬迁工作。设备下架前供应商须核对标签，设备全部下电、连线拆除、从机柜中下架、分类打包、安全防护，经采购人确认后，由供应商进行核心系统和设备及其附件的下电、拆除、包装、运输、安装、上电、调试等搬迁全过程。搬迁过程中，要对搬迁设备进行妥善包装和安全运输，所有搬运的设备必须采用专用减震抗压材料包装。设备搬运过程中损坏的设备，均由供应商负责免费维修或更换备件。
2.3、机房搬迁的包装要求需重点关注防静电、防震、标识规范及材料选择：
2.3.1防静电与防震保护：使用防静电膜包裹服务器及设备，避免静电损坏内部元件；外层加裹多层气垫泡沫、防震泡沫等减震材料，提供充足缓冲；独立包装设备时，纸箱需封底并放置海绵垫，箱内填充物确保设备稳固。
2.3.2标识与分类：
纸箱需标注部门、设备名称、序列号及新机房位置，便于快速定位；采用彩色标签区分优先级（如红色=紧急处理），确保搬运效率。
2.3.3材料选择与固定：
优先使用工业级封箱胶带（宽度≥4.8cm），确保封口牢固；
重要设备拟采用专用木箱包装，并设计保护底座。
2.3.4特殊设备处理：
服务器、存储等含精密部件的设备需使用专用带内衬的纸箱；
外连设备（如光纤模块）、存储器件（如硬盘）需单独打包，避免震动损坏接口。 
2.3.5搬运注意事项：
设备平稳放置，重要设备不得堆叠；运输车辆需铺垫泡沫层减震，确保设备固定稳固。
2.3.6专业工具： 必须使用液压搬运车（地牛）、带负重轮的设备搬运平板车（承重≥1000kg）和起重机（必要时）。严禁人力徒手搬运重型设备。
2.3.7机房防护： 在机房出入口、走廊、电梯厅等区域的墙面、门框易碰撞处，提前安装防撞护角和临时防护板。
2.3.8电梯专用： 与物业协调，专用一部货梯，并由专人看守。在电梯轿厢内铺设木板或厚纸板，保护轿厢和内设备。
2.3.9运输车辆与押运标准：
车型：选择吨位合适的厢式货车，厢体必须封闭、干净、无尖锐凸起；
减震装置： 车辆必须配备良好悬挂系统，能有效过滤路面颠簸、减速带带来的震动；
通风防雨：车辆应具备通风条件，避免内部凝露。严禁在雨天或极端天气下运输；
其他： 车辆需配有尾板或液压升降尾板，方便设备平稳装卸，避免直接撞击。
2.3.10人员照明与安全：
照明： 在源机房、目的机房、装卸区设置大功率LED照明灯（至少2盏），确保整个作业区域无阴影死角；
个人防护装备（PPE）： 所有人员必须佩戴；
反光背心：确保在昏暗环境和车流中被清楚看到；
防砸防刺穿安全鞋：防止设备坠落或踩到钉子等伤害；
手套：防滑手套（搬运时）和防静电手套（安装设备时）；
安全帽：在机房内和装卸区必须佩戴；
通道安全：清理并明确标识出设备搬运路径，移除所有障碍物。湿滑路面需铺设防滑垫。
2.4、确保设备搬迁完成后各类硬件、系统及数据的完整性、可用性和一致性。设备搬迁期间由于运输原因出现故障或不可预测的意外情况，要求供应商按照事先的应急预案在采购人规定的时间窗口内恢复系统正常运行，并尽快完成故障件修复。
2.5、供应商须提前规划好搬迁运输路线，并根据当天交通及天气情况实时调整。需准备两条以上运输线路，并提前进行勘察，记录所有减速带、井盖、坑洼的位置，规划绕过或缓慢通过的方案。如遇交通拥堵、施工断路等特殊情况，与采购人确认后选择备用线路。
2.6、供应商须对搬迁的设备按照预先规划的布局进行上架服务。所有上架设备的接线必须由供应商根据标签进行核对，由采购人与设备原维保服务方共同确认后方可开机。
2.7、进行设备上架及布线、贴新标签等工作；对照连线设计图核对标签。按顺序依次对设备加电，验证设备、服务、报警是否正常。平台功能环境正常后将网络割接至市信息中心网络机房A区相应交换机。
3.搬迁后的要求
3.1、供应商对所有设备加电开机启动：检查系统错误日志以及存储识别情况；检查市信息中心网络机房A区网络是否连接正常。配合采购人完成业务验证工作，采购人与设备原维保供应商一起负责对应用系统可用性的最终确认。
3.3、上述工作完成后，通知各用户单位启动业务系统，跟踪运行情况及时排除故障。如涉及互联网业务系统，还需用户单位进行互联网应用备案变更程序。
3.4、供应商负责提供包括云平台机房设备部署图、网络拓扑图、网络连线图、设备配置等技术文档及相关资料。
（四）工作边界界定
参与搬迁工作的单位包括采购人、供应商、技术支持人员等，在搬迁过程中的工作分工界定如下：
1、供应商是第一责任人，负责总协调。
2、供应商要按采购方要求做好搬迁前管理面、业务面以及网络设备的数据备份。云上各信息系统的数据备份由信创云用户单位负责。
3、设备搬迁前的健康检查由采购人组织完成，并经采购人、供应商共同签字确认。
4、搬迁设备的下电、拆卸、包装、运输、在新机房的安装、上电等工作均由供应商负责完成。
5、搬迁设备正常下电后，到在新机房重新安装上电检查通过前，所有硬件故障由供应商负责。
6、设备维保服务商有权对搬迁、运输等过程提出防护措施要求，并进行监督。
7、云平台用户各应用系统的停用和启用由应用系统建设单位负责。
（五）时间要求
按商务要求相关条款执行。
（6） 搬迁服务供应商要求
    1、总体要求
1.1、具备技术服务能力，能快速响应用户要求，并建立完善的备品备件库；熟悉主机、存储、网络安全等环境和安全要求，有相关搬迁项目实施经验；
1.2、具备系统集成技术服务能力，能熟练完成系统升级、系统迁移、系统优化、技术问题排除等各项工作。
2、搬迁技术团队要求
搬迁中必须具备下列人员，但不仅限于下列人员。其中核心技术团队包括搬迁项目经理1人、搬迁技术负责人、搬迁项目工程师。
2.1、搬迁项目经理至少1人，具有项目管理能力，具备信息系统搬迁项目实施经验。
2.2、搬迁技术负责人1人，具备项目技术总体把控能力。
2.3、搬迁项目团队技术工程师不少于8人，熟悉云平台设计的各类软硬件产品。供应商应保持上述技术工程师团队的稳定，在进行人员更换及分工调整时，需提前征得采购人的同意。
（七）重大事件技术支撑服务
由于信创云系统软件已过维保期，因此服务供应商须提供信创云系统软件搬迁重大事件保障服务，保障信创云正常恢复，主要服务内容如下：
1、搬迁风险评估：对此次搬迁中平台系统软件做整体搬迁风险点评估，包括：平台系统云平台版本、搬迁所涉及的信创云系统软件及数据备份情况、业务窗口期、各团队人员协作配合等；
2、搬迁方案协助制定：包括搬迁各工作项，局点基本信息，具体的运维操作等。搬迁方案涉及搬迁的具体的工作项，并由一线技术支撑人员明确，每一工作项的具体责任方，以及完成标准和完成时间；
3、搬迁各过程节点评审：平台系统软件搬迁涉及搬迁各阶段流程，每一步都需要严格及明确的可实施性。如搬迁前搬迁可行性评估，搬迁前搬迁方案评审，搬迁前各阶段工作目标的实现进度及问题评审，搬迁中的工作进度评审，以及搬迁后的工作总结评审等。在搬迁各过程中，都需要研发参与评估与评审；
4、平台系统软件搬迁上下电保障：平台系统软件搬迁中最重要的步骤就是搬迁过程中的上下电保障。平台系统软件在下电以及上电过程中，都需要按产品手册说明或是研发要求进行下电和上电。在下电前，需首先对整个系统进行下电前数据备份，以及下电演练。在上电后，各平台系统产品服务按照指导手册进行服务启动与数据恢复。整个过程需严格按照操作指导手册，按步骤操作。系统上电以及业务启动恢复后，现场工程师按照checklist表逐项进行系统检查，确认各系统以及业务恢复后可确定此次搬迁完成；
5、需求分析及业务收集：根据计划和双方约定的重大事件保障的范围，收集现网数据，进行客户业务调研，与客户制定保障计划；
6、平台健康检查：平台健康检查服务是指向客户提供的对云平台运行状态、系统安全及性能等方面进行检查的预防性服务，以便及时发现并排除隐患，为云平台稳定运行提供前提；
7、风险管理：对客户现网进行过平台健康检查以及业务分析后，针对客户现网已存在的告警、故障和预警进行清理、处理和整改。如受限客户资源无法清理，输出风险管理建议；
8、应急预案：针对云平台现状和业务剧增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基于场景化的应急预案，保障平台及业务出现问题后能尽快恢复，保证云平台稳定运行；应急预案制定责任分工；
9、搬迁前数据备份，如：管理面数据备份：需要进行管理面数据备份，通过SFTP服务器进行备份；业务面数据：业务租户虚拟机通过快照的方式进行备份；网络设备（TOR交换机、核心交换机、防火墙）配置备份等；
10、事件值守：协助采购人、供应商监控云平台运行状态，根据监控得到的数据，对云平台运行状态进行分析，及时发现问题，评估风险，提前预警；在发生故障时提供最快的现场响应和支持，协助供应商实施应急预案，尽快排除故障，保证云平台稳定运行。
11、人员要求：搬迁现场云平台重大事件技术支撑服务团队不少于3人，云平台安全设备技术支撑团队不少于1人。
四、安全要求
1、数据安全及保密要求：成交供应商在项目服务过程中，必须对本项目所有项目信息以及接触到数据予以保密，未经采购人书面许可，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透露的关于本项目的任何内容或数据。
2、成交供应商需与采购人签订保密协议，履行数据与网络安全保密；成交供应商负责实施人员的数据与网络安全管理，若实施人员未按要求，泄露本项目信息或者数据，采购人有权对成交供应商进行处罚。
五、其他要求
信创云重新上架互联所需超六类线缆、光缆、线缆标识等辅材，以及线材敷设施工由成交供应商免费提供。

	信创云搬迁预算
	人民币叁拾贰万伍仟柒佰壹拾肆元整（¥325714.00元）


	（二）机房配套设施改造

	供应商须为采购人提供机房配套设施改造服务。
一、服务内容和要求
1、按照数据中心建设的要求，增加一路UPS供电。拟配置一台250kVA的UPS主机及其它配套设备（配电柜、电量仪、电缆、开关及其它辅材等），同时对现有机房供电系统进行改造，实现双路供电冗余和和负载分担。
2、配置128块200Ah蓄电池，满足信创云系统设备迁入后新增设备用电要求，达到市电断电后连续工作的要求。

二、本项服务需要提供的设备及技术要求如下：
1、提供UPS主机1台，技术要求如下：
(1)UPS采用高频塔式设计，机框及配置模块容量：≥250kVA。
(2)UPS包含主路、旁路、维修、输出开关。
(3)UPS至少可满足4台并机，以满足系统扩容或冗余的需求。
(4)效率：为保证UPS产品的高效节能、绿色环保，UPS的系统效率在线模式：≥96%（提供以下证明材料：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或者官网相关功能页面截图（提供完整网页网址），或者产品功能截图，并加盖供应商电子签章。）。
(5)输入功率因数：≥0.99（提供以下证明材料：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或者官网相关功能页面截图（提供完整网页网址），或者产品功能截图，并加盖供应商电子签章。）。
(6)输入电流谐波成分：≤5％。
(7)输入电压范围应不窄于380V±15%（323V-437V），输入频率范围应不窄于50Hz±10%（45Hz-55Hz）。
(8)输出功率因数需≥0.9，以便与负载完美匹配，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提供以下证明材料：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或者官网相关功能页面截图（提供完整网页网址），或者产品功能截图，并加盖供应商电子签章。）
(9)输出稳压精度应＜±1%。
(10)在电池逆变工作方式下，输出频率范围应不宽于50Hz±0.5Hz。
(11)输出波形失真度：≤1%(阻性负载）；≤3%（非线性负载）。
(12)动态电压瞬变范围：在正常工作方式时，输出接阻性负载，使输出电流由零至100%额定电流和100%额定电流至零突变，两次电流突变时输出电压的变化量均应＜5.0%。
(13)电压瞬变恢复时间：在输入电压为额定值，输出接阻性负载，输出电流由零至100%额定电流和100%额定电流至零突变，两次电流突变时输出电压恢复到（220±4.4）V范围内所需要的时间均应≤30ms。
(14)市电与电池切换时间：UPS在正常工作方式和电池逆变工作方式两种状态间切换的时间应为0ms。
(15)逆变旁路转换时间：输入电压为额定值、输出为50%额定阻性负载，正常工作方式与旁路工作相互转换时间应为0ms。
(16)过载能力：UPS在正常工作方式情况下，过载125%的工作时间应≥10分钟。
(17)系统对蓄电池进行均充充电及浮充充电时具备手动或自动转换功能（当系统在断电之后重新启动时，应按电池的放电容量或放电时间确定进行均充或浮充，均充结束后自动转入浮充状态，充电过程自动控制）。
(18)标配智能化电池管理功能，UPS主机具备直接通过面板功能对电池组进行浅度和深度放电检测，不需切断市电开关，避免放电时因电池组故障造成意外掉电。
(19)交流输入过、欠电压保护：当UPS系统输入电压超出允许变化范围时，UPS系统应自动转为电池供电；当输入电压恢复到正常范围之内时，UPS系统应自动从电池逆变转为正常工作方式，同时UPS系统旁路输入电压允许变化范围可根据用户要求设置，上限可设为10%、15%、25%，下限可设为-20%、-30%。（提供以下证明材料：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扫描件，或者官网相关功能页面截图（提供完整网页网址），或者产品功能截图，并加盖供应商电子签章。）
(20)UPS系统应具备RS485和SNMP标准通信接口，并提供与通讯接口配套使用的通讯线缆和各种告警信号输出端子，通信协议应符合MODBUS的要求。
2、提供UPS电池128块，技术要求如下：
(1)12V UPS专用胶体单体电池，200Ah。
(2)单体电池额定电压：12V。
(3)单体电池浮充电电压： 13.5V。
(4)单体电池均衡充电电压： 14.1-14.4V。
(5)蓄电池在环境温度-20～40℃条件下正常使用。
(6)电池阻燃性能，蓄电池壳、盖、连接条保护罩应符合 GB/T 2408-2021 中V-0 级的阻燃要求。
(7)气密性：蓄电池应能承受50kPa的正压或负压而不破裂、不开胶，压力释放后壳体无残余变形。
(8)蓄电池的密封反应效率不低于95%。
(9)安全阀应具有自动开启和自动关闭的功能，其开阀压力应在0kPa~35kPa范围内，闭阀压力应在3kPa~30kPa范围内。
(10)电池间连接电压降：蓄电池间的连接电压降△U≤10mV
(11)防爆性能：蓄电池在充电过程中遇有明火，内部应不引燃、不引爆。
(12)容量保存率：蓄电池静置28天后其容量保存率应不低于96%。
(13)循环寿命：≥500次50%(C10)DOD。
3、提供国标4×120+1×70平方电缆120米，无氧铜，阻燃低烟电缆，阻燃等级达到B级(ZB)或以上。
4、提供国标4×25+1×16平方电缆100米，无氧铜，阻燃低烟电缆，阻燃等级达到B级(ZB)或以上。
5、提供380V 4P，40kA浪涌防雷保护器1套。
6、提供380V 4P，20kA浪涌防雷保护器4套。
7、提供电量仪8套，满足三相电压、三相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频率、功率因数、四象限电能等电量参数实时测量、显示，可通过RS485通讯接口与动力环境监控系统完全对接。
8、提供可穿25平方线电流互感器12个。
9、提供直流空开4只，满足如下要求：
(1)4P DC500A直流空开；
(2)额定冲击耐受电压:6kV；
(3)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50kA；
(4)额定绝缘电压:1000V；
(5)导件材质:银触点；
(6)产品功能:过载、短路保护。
10、提供1×150平方电缆150米，无氧铜，阻燃低烟电缆,阻燃等级达到B级(ZB)或以上。
11、提供配电柜1只，满足如下要求：
(1)直流空开配电柜；
(2)尺寸：1000mm×600mm×400mm（以上尺寸允许偏差±5mm）；
(3)材质：冷轧钢板；
(4)工艺：静电喷塑；
(5)厚度：门板≥1.2mm，箱体≥1.0mm；
(6)配件：横梁6根。
12、提供UPS输入配电柜1只，满足如下要求：
(1)UPS输入配电柜；
(2)尺寸：宽600mm×高800mm×深250mm（以上尺寸允许偏差±5mm）；
(3)双开门；
(4)材质:冷轧钢板；
(5)工艺:静电喷塑；
(6)厚度:门板≥1.2mm,箱体≥1.0mm；
(7)空开:1个4P630A。
13、提供3×30mm紫铜带汇流排12米。
14、服务实施要求：
（1）含UPS主机和电池等设备的安装更换和连接电缆铺设、UPS主机至网络机房的电缆敷设和安装、机房列头柜改造和电缆连接、电池拆运、动环监控系统对接费用等；
（2）UPS主机和电池需按业主方要求安装到位，铺设电源房UPS主机至机房的一路电缆并完成连接，对机房列头柜进行改造并完成电缆连接，完成整套UPS系统的安装调试，达到为机柜提供两路独立供电的要求,电源房原电池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拆运到指定位置，安装所需线材、辅材、人工、现有电池的拆运包含在项目预算当中，采购人无需额外付费。辅材包括120铜鼻子、70铜鼻子、25铜鼻子、16铜鼻子、热缩管、5色电工胶布、扎带、线槽、线管、标签、螺丝、螺帽、接地线等，所有辅材要求符合相关国家标准；
（3）采购成交价中已包括送货上门及安装（含拆除原有设备及安装新设备所需输入输出电缆线、辅材）等费用；
（4）UPS主机、UPS电池、线路的主要安装、调试工作应由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操作项目：低压电工作业）人员实施。
（5）供应商需组建人数和技能满足机房配套设施要求的实施队伍，并设立机房配套设施改造项目经理1人。

	机房配套设施改造预算
	人民币‌伍拾叁万肆仟贰佰捌拾陆元整（¥534286.00元）








	（三）信创云运维

	服务内容和要求

	一、服务说明
为确保桂林市信创云的安全稳定运行，计划通过服务采购的形式，选择和确定具备经验及实力的云平台运维服务单位（下称“运维服务商”）。运维服务商必须在保障现有云平台基础架构和业务系统运行环境持续不间断、稳定且安全可靠的条件下，提供包括云主机、云宿主机、云存储、云网络、云安全、云监控等在内的各项资源规划分配、租户应用上云资源分配等运维服务，满足各部门业务的各项需求，配合采购人做好平台所属设备系统软件的维保与升级。
二、服务内容
市信创云所属设备资产包括主要包括服务器、存储、网络及安全设备100台（见附件1），以及配套的杀毒软件、云平台管理软件、虚拟化软件等系统软件。运维服务商需对设备配置、安装位置、IP地址、用途、厂商等信息进行统一登记，建立和维护资产台账表。本项目主要运维内容包括运维体系建立和优化、云平台日常运维、云平台安全运维、故障处理、重保运维服务、应急演练、安全运营服务、相关系统运营支撑服务等。服务期内，信创云如有扩容（设备增加约70台），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要求将运维服务覆盖至新增设备和配套软件。
（一） 运维体系建立和优化
运维体系建立与优化。为实现市信创云安全、运维策略的统一管理，提高云平台整体的安全、运维水平，建立一套符合信息系统等级保护三级的体系化管理目标和要求的安全运维管理制度与管理办法，如云平台安全运维管理制度、云平台运维管理制度，进一步防范和控制系统故障和信息安全风险，保证云平台整体安全、可靠。
[bookmark: _Toc17835]运维服务管理流程建立与优化。为加强和规范市信创云运维管理工作，将运维工作标准化、流程化，制定运维服务管理流程并设计管理流程图与管理表单，内容包括：事件管理、问题管理、变更管理、人员管理、安全管理、故障与应急管理等。
[bookmark: _Toc8829]运维管理方案制定与优化。制定运维服务管理方案，结合项目实际情况不断深入优化、完善运维服务管理内容与范围，内容包括运维团队岗位职责规范、云平台资源服务管理办法、云平台安全管理办法和应急处置预案、云平台故障管理方案和故障处置预案、制定云平台高可用演练与管理方案、制定云平台备份与恢复管理方案等。
[bookmark: _Toc25624]（二）云平台日常运维
[bookmark: _Toc11932]市信创云面向全市17县（市、区）和全市党政机关及其直属事业单位提供云资源服务，每套系统和虚拟机均涉及云平台日常运维工作，包含如下方面：
1、业务上云支持
提供云平台业务上云的业务咨询、资源分配建议及相关技术支持。接收、规划并落实资源需求，包括计算、存储、网络、安全等云平台资源，以及堡垒机、云租户管理员、VPN等账号或权限资源。
响应采购人安排的对云平台资源的服务需求，提供技术咨询和资源分配服务，并协助使用单位进行业务应用的部署、调试、使用和管理相关资源。包括计算资源池、网络资源池服务、存储资源池等。
云平台操作系统模板安全加固，指导和协助业务系统进行安全加固、漏洞修复、安全资源池配置。
[bookmark: _Toc30701]2、运行健康监控和处理
运维服务商须7×24小时对云平台的资源、告警、性能、容量、应用等使用情况进行全方面集中监控，对云平台管理平面、网络平面、业务平面和存储平面进行健康检查和问题处理；当发生异常时及时通知相关人员；配合采购人进行配件更换、补丁升级等操作。
[bookmark: _Toc32395]3、云平台运行分析
针对云平台IaaS资源池、租户VDC资源分析，根据历史数据报表信息，了解并分析设备数量、资源利用率、容量统计、告警趋势等的分布、趋势。对于频发告警的部件或节点要进行分析，提出优化建议，提高系统稳定性，并按月、年输出资源使用情况报告。
[bookmark: _Toc12113]4、云平台优化与改进
能及时发现云平台存在的安全运行隐患，如云平台、服务器、安全、网络、存储等设备存在的配置不合理问题或产品潜在BUG等，及时提出相关优化改进建议。
[bookmark: _Toc25282]（三）云平台安全运维
[bookmark: _Toc31808]1、租户安全运维
根据云平台租户申请及业务需求，负责开通安全资源池策略。
每月对云平台租户虚拟云主机进行漏洞扫描，输出漏洞扫描报告，并通过邮件等方式发送租户。
7×24小时对云平台进出数据流量进行风险监控（通过云平台配属的防火墙、IPS等安全设备/系统），对发现的风险行为按照云平台安全管理办法的处理流程及时调整安全策略进行阻断以防止其扩散，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以确定攻击来源和性质，并主动上报采购单位，必要时联系安全厂商进行风险评估；根据风险评估情况协调租户、安全厂商商定并制定风险处理措施，协助采购单位对风险进行控制。
签订合同后，在合同有效期内按照采购人要求，负责购买平台各区安全设备（防火墙）有效期为12个月的病毒特征库，保障网络安全。
及时跟进各产品的安全漏洞信息和产品厂商发布的安全补丁信息。
及时通知云平台租户操作系统补丁，指导和协助租户开展补丁修复工作。
[bookmark: _Toc214]2、 配合开展网络安全攻防演练
配合开展各级网信、公安、数据局等部门组织的网络安全攻防演练，在攻防演练过程中充分发挥技术能力和优势，做好平台防护工作，并提供一系列关键服务：包括制定详尽的云平台安全攻防演练防守方案，实施攻击监测以迅速发现潜在威胁，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以确定攻击来源和性质，迅速抑制攻击以防止其扩散，并最终对整个演练过程进行深度分析总结并配合落实云平台安全整改，提升平台整体安全防护水平。
3、安全应急处置
根据云平台安全管理办法做好事前预警和安全防护，按计划完成日常巡检及信息通报，及时根据巡检结果及权威部门发布的最新的安全通报，做好云平台安全自查和租户安全整改督促工作，确保信创云能够更加稳定运行。
当发生安全事故时，要立即按照应急处置预案，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流程，上报采购单位组织先期处置，控制事态，消除隐患，同时配合采购单位组织研判，注意保存证据，并及时向公安、网信、业主单位通报信息。
定期组织有关人员分析研究应急管理工作中出现或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更新应急方案，保证应急措施的切实有效，能够达到实际目的和预期应用效果。
[bookmark: _Toc25380][bookmark: _Toc5156]4、开展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
依据GB∕T 22239-2019《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2.0指导规范》，按照采购人的时间要求，负责开展云平台的网络安全等级测评并配合业主单位完成相应整改。同时配合云资源使用单位开展业务系统的网络安全等级测评。
[bookmark: _Toc12936]5、开展密码应用与安全性年度测评
依据GB/T39786-2021《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密码应用基本要求》及信息系统等级保护要求，按照采购人的时间要求，负责开展云平台的密码应用与安全性测评并配合业主单位完成相应整改。同时配合云资源使用单位开展业务系统的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
（四）故障处理
当云平台出现故障，运维服务商应根据云平台故障管理方案和故障处置预案，30分钟内完成故障排查定位，并将故障排查结果通报采购人，并立即启动故障处置预案，在尽短时间内回复云平台服务。运维服务商是平台软件系统（含云平台管理软件、虚拟化软件以及所配套的存储、交换、安全设备内置的软件及配置参数等）故障处理主要责任人，并协助采购人进行硬件故障处理和恢复，必要时联系云平台软硬件厂家协助进行故障处理。
1、发生云平台或核心业务系统完全无法正常运行或停止服务等严重故障恢复时间为60分钟内（由于硬件损坏或软件损坏且无厂家质保导致故障时间超时例外）；
2、发生平台部分核心业务系统中断、部分设备或服务运行不稳定等故障恢复时间为90分钟内（由于硬件损坏或软件损坏且无厂家质保导致故障时间超时例外）；
3、发生非关键应用、服务无法启动造成使用不便、操作不畅等故障恢复时间为120分钟内（由于硬件损坏或软件损坏且无厂家质保导致故障时间超时例外）。
（五）重要保障运维服务
[bookmark: _Toc2836]运维服务商需对重要保障时期（国家和自治区各种重大活动、会议、节假日等，包含：元旦假期、春节假期、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端午假期、广西护网、国庆假期、中秋假期、东盟会议期间重要事件节点等以及临时指定的安全重点保障任务）对可能出现影响信息安全的安全风险进行前期风险排查和处置，包含安全漏洞扫描和检测、升级系统补丁、加固安全防护策略等。在重要保障期间内，进行全天安全监测、安全分析、事件应急等工作。完成重保后的重保总结报告输出。每次保障至少安排2名网络安全方面的技术人员提供专业技术支撑，必要时负责联系专业安全厂家或服务商提供安全保障技术支持。
（六）应急演练
编制云平台相关产品，包括基础设施、网络系统、安全系统、云平台侧的高可用演练、应急演练和故障处理演练方案。服务期内至少开展2次信息安全应急演练，组织1次高可用及故障处理演练，并配合云资源使用单位开展自身应用系统的应急演练工作。
[bookmark: _Toc25775]（七）相关系统运营支撑服务
1、产品供应商管理。负责对云平台所涉及的产品或服务供应商进行管理，包括人员监管、配置核查监管、方案文档审核、操作设置监管、备品备件监管、培训管理、产品升级管理等。
2、日常维护文档管理。
收集本项目的日常运维工作中所产生的过程文档，包括电子类文档和纸质类文档，例如：各项制度、应急预案、运维日报、项目相关报告及材料、维护工单、系统升级文件、机房巡检单、安全扫描报告、资源申请、故障处理工单、故障和安全事件处理记录等。针对日常运维、定期巡检等主要工作内容编制维护手册，建立完备的维护过程文档资料，统一格式、做好分类，根据信息技术和信息安全的发展趋势和运维工作的实际情况定期更新手册内容，最终建成维护文档库。
3、云平台监测文档和报告管理
（1）当云平台运行异常、出现故障或突发事件时，须第一时间向采购人报告并按故障处理流程和应急预案及时处理且做好详细记录。
（2）运维服务商须及时记录云平台运行情况，每月提供报告。例如：云平台服务器、网络设备、安全设备、存储设备运行指标和告警信息；云平台底座软件各项指标数据监控，包括云资源负载、带宽使用情况、网络流量和告警等信息等。
（3）运维服务商须按月/年度向采购人提交云平台运维服务报告，报告应包括：
云平台各租户上云情况和虚拟资源使用率，形成资源使用率高、低TOP排名，供采购人决策参考；
对月/年度故障告警和故障处理情况进行报表统计，组织学习和研究各事件及问题处置过程和处理结果，建立知识库和日常培训机制等；
对新增、变更、注销的资源需求进行统计，并形成报表；
年度运维工作总结、服务满意度等。
4、运维服务商的其他服务报告，包括但不限于：
（1）重要时间节点（如全国“两会”、国庆、东盟博览会等）安全保障专项服务报告；
（2）其他涉及云平台整体网络架构、安全服务、平台和软硬件升级的重大调整的实施方案。
（八）用户响应要求
1、运维服务商应对云平台租户申请及业务需求或故障进行立即响应并处理；进行远程技术支持期间内，当远程技术支持不能解决问题，应在90分钟内赶到现场进行应急处置。
2、云平台租户申请及业务需求应在2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
三、服务考核与评价
为调动运维服务商服务积极性，提高执行力，切实保障市信创云运行维护工作的持续稳定运行，打造优质的运维服务质量，根据实际情况，采购人按年度对中标人从运维各方面工作进行运维绩效考核。采购人提供运维服务考核细则，中标人运维服务考核结果作为云运维服务质量评估和运维服务费用支付的主要依据。在考核期内，采购人根据中标人运维服务考核分数支付相应的运维服务费用；如达不到考核合格线，则采购人有权启动熔断机制进行合同终止并更换服务商。
（一）团队要求
在服务期内，要求投入不少于4名运维人员（含项目经理），提供7×24小时运维服务响应，其中工作日、工作时间（如8:00-18:00）以及重保服务期间至少2人现场值守；非工作时间及节假日通过电话、网络值守，提供远程运维服务与应急现场支持。
成交供应商须于签订合同后10个工作日内提供响应文件中承诺拟投入人员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学历证、职称证、资格证）原件，经采购人审核无误后方可进驻上班。拟投入本项目的运维人员必需全部按采购文件承诺到位，在三个月内不得更换人员，且一年内更换人员不得超过2人（对更换的人员必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括身份证、毕业证书及学历、资格证明材料、社会养老保险记录等由采购人审核同意后方可上岗），否则均视为违约，提前解除服务合同。
（2） 详细岗位要求

	岗位名称
	岗位定员
	岗位要求

	项目经理
	1
	
1)本科及以上学历，掌握服务规划、设计、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2)具有3年及以上网络、虚拟化、云计算实施管理经验。

	运维人员
	3
	
1)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云计算相关专业知识。
2)具有1年及以上弱电工程实施经验。
3)具有1年及以上数据中心网络规划、实施、运维经验。


（三）考核要求
1.服务期间服务供应商需接受采购人对服务质量进行考核评估。
2.市信创云运维年度考核指标基本分为100分，加分项10分，详细指标见附件2（如因政务云相关政策和要求调整需修改指标内容，需供应商和采购人双方协商一致同意修改）。年度考核最终结果按以下公式计算：
3.供应商对照考核指标定期开展自评工作，按采购人要求提交考核指标自评表和自评总结报告，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4.采购人根据服务考核内容，采用逐项检查供应商考核指标完成情况，并进行评定，确定最终考核结果。
5.年度最终考核结果通过A、B、C三个等次定级，详见下表：
	级别
	对应实际评估值区间

	A 级
	X≥90

	B 级
	80≤X＜90

	C 级
	X＜80

	注：X 为年度考核最终结果。


6.合同付款金额与年度最终考核结果挂钩：
运维最终考核结果为A级，按“信创云运维”分项合同金额的100%支付；
运维最终考核结果为B级，按“信创云运维”分项合同金额的80%支付；
运维最终考核结果为C级，则按实际年度最终考核结果分值作为该年度支付金额的支付比例进行支付。
服务考核结果由甲乙双方盖章确认，如乙方对考核结果有异议，应在考核结束后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异议并提供佐证材料，采购人有权决定最终考核结果。乙方未在上述期限内或未按上述要求提出异议的，视为无异议。
四、其他要求
信创云运维服务费包含云平台运维服务费用、信息系统安全评测三级等保测评费用、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费用、防火墙防病毒库升级费用；采购人根据采购需求对成交供应商从运维各方面工作进行运维绩效考核，考核结果作为成交供应商履约情况的主要依据；因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设备损坏等经济损失的成交供应商应予以全额赔偿。

	信创云运维预算
	人民币叁拾玖万壹仟柒佰元整（¥391700.00元）



三、商务要求
（一）预算金额
1、本项目预算金额（人民币）：壹佰贰拾伍万壹仟柒佰元整（¥1251700.00元）。其中，“（一）信创云搬迁”、“（二）机房配套设施改造”、“（三）信创云运维”三个分项的预算金额（人民币）分别为：叁拾贰万伍仟柒佰壹拾肆元整（¥325714.00元）、‌伍拾叁万肆仟贰佰捌拾陆元整（¥534286.00元）、叁拾玖万壹仟柒佰元整（¥391700.00元）。投标总报价或投标分项报价超过采购预算金额的，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
（二）报价要求
1、供应商须按照“信创云搬迁”、“机房配套设施改造”、“信创云运维”三个分项在《磋商报价表》中进行单项报价，并对项目进行总报价；报价包含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2、“机房配套设施改造”分项须按照《磋商报价表附表（机房配套设施改造）》进行细项再次报价。该项所有设备、配套材料、建设成果均属采购人所有。
（三）现场勘察
供应商如对本项目软硬件部署及部署环境有现场勘察需求，请安排人员（每名供应商可派不超过2人）前往参加。本现场考察非强制要求（即非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可自行决定是否前往参加。实地勘察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现场勘察时间为：于2026年4月28日上午9:00。
现场勘察地点为：临桂区西城中路69号创业大厦西附楼537室 。
联系电话：0773-2533261，张工。
（四）交付时间、地点及售后服务
1、交付使用时间：
（1）成交供应商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针对“信创云搬迁”分项所需的项目准备工作，包含：项目团队组建、现场勘查、制定搬迁方案（必须包括前期调研、规划设计、出图、编制详细的设备放置及连线设计图；进行IP地址的重新规划、网络对接方案、搬迁准备、数据备份、设备搬迁实施、系统测试、安全策略配置、机房整理、应急预案等）、负责落实搬迁所需的软硬件、人员、技术支持、交通工具、辅材等搬迁一切前置条件，并将相关落实情况报采购人审定后实施。
搬迁实施日由采购人根据实际情况指定，成交供应商应在采购人指定的搬迁实施日起2个日历日内完成搬迁实施（含设备下电、下架、包装、运输、上架、加电、恢复服务等）。
（2）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日历日内完成“机房配套设施改造”分项中所有货物的到货并安装完毕、完成新增供电线路。成交供应商需按采购人指定的时间（晚间或节假日），对UPS和电池进行更换工作，设备更换和线路改造期间应尽可能减少机房停电时间。
（3）“信创云运维”分项服务期：服务期为12个月，具体服务起算时间按经采购人确认的团队进场后服务开始时间进行起算。成交供应商应在签订合同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运维团队组建，进场前需提交相关进场材料。信创云运维须提供7×24现场服务、电话、E-mail等方式为用户提供完善的技术支持。
2、服务地点：广西桂林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3、售后服务
（1）信创云搬迁实施完成之日起进入为期1个月的云平台试运行期，试运行期内，着重配合各用户单位恢复业务系统运行、进行7×24小时云平台运行监控、故障排除等，直至平台实现平稳运行、用户业务系统恢复正常运行。试运行期结束后，进入为期3个月的免费维护期，维护期内成交供应商安排专人进行7×24小时云平台运行监控、故障排除等工作。
（2）机房配套设施改造涉及的UPS主机、UPS电池提供不少于3年原厂质保，及其他设备提供不少于1年原厂质保。在本项目验收通过之日起实行三年的免费运维服务期，成交供应商在免费运维服务期内需每个月对UPS主机及电池进行不少于一次的巡检（包括UPS主机工作状态是否正常，电池物理状况、电池电压、电池内阻等情况）并出具巡检报告。免费运维服务期内UPS系统出现故障，要求20分钟内响应，1小时内到达现场，一般故障2个小时内完成修复， 重大故障8个小时内完成修复， 若无法及时修复需提供备用设备保障机房供电。
（五）安全要求
1、数据安全及保密要求：成交供应商在项目服务过程中，必须对本项目所有项目信息以及接触到数据予以保密，未经采购人书面许可，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透露的关于本项目的任何内容或数据。
2、成交供应商需与采购人签订保密协议，履行数据与网络安全保密；实际运维人员与成交供应商签订保密协议，成交供应商负责实际运维人员的数据与网络安全管理，若实际运维人员未按要求，随意泄露本项目信息或者数据，采购人有权对成交供应商进行处罚。
（六）验收方式
1、采购人将根据项目完成情况，分别组织对 “信创云搬迁”、“机房配套设施改造”、“信创云运维” 进行验收。验收将严格按照磋商文件的规定和响应文件的响应及承诺执行，验收不合格的将根据合同有关条款进行处理。
2、验收依据：采购文件、响应文件、成交通知书、采购合同及补充协议；过程文件（如施工日志、设备迁移台账、月度运维报告、故障处置记录等）；专项文件（如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报告、等保三级测评报告、软硬件原厂合格证明等）。
3、验收组织架构：验收小组由采购单位组织 3 人或以上单数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4、成交供应商必须提供原装正品的、全新的、符合有关质量标准的产品和按要求提供资料。验收时，采购人现场根据采购文件要求及响应文件承诺逐条对应进行核验，若发现服务、产品不符合采购文件和响应文件承诺要求的，采购人不予验收，同时报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由此造成采购人经济损失的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5、验收时间：（1）信创云搬迁：搬迁实施完成，系统试运行 1 个月（无业务中断、数据丢失）后组织验收。（2）机房配套设施改造：改造施工全部完成，通电持续运行 72 小时无故障（含 UPS 负载、供电稳定性测试）后组织验收。（3）信创云运维：服务期届满后10 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
6、供应商对验收结果有异议的，需在收到验收意见后 5 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异议及佐证材料，采购人在 10 个工作日内组织复核，必要时委托第三方机构重新检测，检测费用由责任方承担。
（七）违约责任
以下扣款条款，均为扣完分项合同金额为止。
1、成交供应商未在合同签订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信创云搬迁”分项内容所涉及的前期规划（包含项目团队组建、现场勘查、制定搬迁方案、负责落实搬迁所需的软硬件、人员、技术支持、交通工具、辅材等搬迁一切前置条件）并将相关落实情况报采购人审核，每延期1日，扣减“信创云搬迁”分项合同金额的5%。成交供应商未在采购人指定的搬迁实施日起2个日历日内完成搬迁实施（含设备下电、下架、包装、运输、上架、加电、恢复服务等）的，延期3日内的（含3日），每延期1日扣减“信创云搬迁”分项合同金额的10%；延期超过3日后，每延期1日扣减“信创云搬迁”分项合同金额的15%。
“信创云搬迁”验收中发现设备搬迁过程中造成损坏或缺失，成交供应商需 24 小时内免费提供同型号备用设备替代，7 个工作日内免费完成损坏设备修复；造成业务中断的，每延期1日扣减“信创云搬迁”分项合同金额的5%；搬迁过程中造成数据丢失的，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2、成交供应商应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日历日内完成“机房配套设施改造”分项中所有货物的到货并安装调试完毕、完成新增供电线路施工，机房供电设施投入正常运行。每延期1日扣减“机房配套设施改造”分项合同金额的3%。
“机房配套设施改造”验收中检测出参数不达标，成交供应商需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设备更换及调试，逾期未达标则扣除“机房配套设施改造”分项合同金额的 15%；若提供非全新或非正品设备，采购人直接不予验收，同时成交供应商需承担“机房配套设施改造”分项合同金额 20% 的违约金。
3、 “信创云运维”按该分项采购需求“三、服务考核与评价”中规定执行。
（八）付款方式
1、信创云搬迁
搬迁实施完成后起进入为期1个月的平台试运行期，试运行期结束并由采购人组织对“信创云搬迁”服务内容进行分项验收，验收合格后1个月内支付应付款=合同“信创云搬迁”分项金额的100%-“信创云搬迁”分项扣减金额，具体以财政拨款时间为准。
2、机房配套设施改造
“机房配套设施改造”结束后由采购人组织对该分项进行验收，验收合格之后1个月内支付应付金额=合同“机房配套设施改造”分项金额100%-“机房配套设施改造”分项扣减金额，具体以财政拨款时间为准。
3、信创云运维
（1）经采购人确认的运维团队运维完成5个月后，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信创云运维”分项合同金额的40%（第一笔支付金额），具体以财政拨款时间为准。
（2）服务期结束由采购人组织对本项目进行合同验收，验收工作合格之后1个月内，根据运维服务考核结果支付剩余合同“信创云运维”分项应付金额（第二笔支付金额），具体以财政拨款时间为准。第二笔支付金额=合同“信创云运维”分项金额×0.6-“信创云运维”分项扣减的考核金额。
（九）本项目所属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附件1：信创云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厂商

	1
	管理服务器
	8
	台
	宝德

	2
	入侵防御
	2
	台
	天融信

	3
	入侵检测
	2
	台
	天融信

	4
	防火墙
	4
	台
	天融信

	5
	WEB应用防火墙
	2
	台
	天融信

	6
	安全隔离与信息交换系统
	2
	台
	天融信

	7
	数据库审计系统
	2
	台
	天融信

	8
	网络安全审计系统
	2
	台
	天融信

	9
	漏洞扫描系统
	2
	台
	天融信

	10
	负载均衡
	4
	台
	天融信

	11
	堡垒机
	2
	台
	天融信

	12
	VPN网关
	1
	台
	紫光恒越

	13
	核心交换机
	4
	台
	迈普

	14
	数据中心交换机
	18
	台
	迈普

	15
	云计算服务器
	17
	台
	宝德

	16
	磁盘阵列
	2
	台
	东海存储

	17
	数据备份一体机
	2
	台
	微创

	18
	光纤交换机
	2
	台
	紫光

	19
	密钥管理系统
	2
	台
	北京数字认证

	20
	网络节点
	4
	台
	宝德

	21
	运维平台
	3
	台
	宝德

	22
	防病毒控制中心
	2
	台
	宝德

	23
	网络设备带外管理
	2
	台
	迈普

	24
	协同签名服务器
	1
	台
	北京数字认证

	25
	国密SSL VPN
	4
	台
	北京数字认证

	26
	云服务器密码机
	4
	台
	兴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附件2
桂林市信创云运维服务年度考核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云平台管理
	虚拟机服务可用性
	考核云平台虚拟机的可用性，确保虚拟机不出现故障或不因故障而影响业务运行。
	无虚拟机中断得满分，造成虚拟机业务中断2小时内，每次扣1分。每超过2小时，加扣1分（由于硬件损坏或软件损坏且无厂家质保导致故障时间超时例外；硬件故障引起的虚拟机正常漂移不算中断时间，计划内的虚拟机关停不算中断时间）。
	10

	
	云平台与多云共治平台对接
	考核运维服务商对多云共治管理的配合程度，提供资源监控接口与多云共治平台对接，保障接口稳定。
	多云平台通告接口异常后，监控数据中断超过1天的，不得分（由于硬件损坏或软件损坏且无厂家质保导致故障时间超时例外）。
	10

	
	云管理平台服务可用性
	考核云管理平台运行可用性，保障对云资源的正常监控和操控。
	云管理平台发生故障，导致云资源无法正常监控和操控的，每发生一次扣2分（由于硬件损坏或软件损坏且无厂家质保导致故障时间超时例外）。
	10

	
	云资源监控
	考核运维服务商对各租户云资源使用情况的监控。对vCPU平均使用率低于5%、内存平均使用率低于30%且内存峰值使用率低于50%的云资源与用户沟通进行缩容（采购人可按相关文件或云平台运行情况对判断标准进行调整）。
	运维服务商输出资源监测记录，提出资源优化建议，提交考核组审核通过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10

	人员管理
	人员出勤
	考核运维团队人员的出勤情况，应建立出勤人员名单，每日对出勤人员进行登记，确保人员出勤率100%。
	全勤得满分，出现一次人员在未报备的情况下不在岗，扣1分，直至扣完。
	5

	运维质量
	工单管理
	考核运维团队工单处理效率，业务开通类工单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
	无特殊原因出现一次工单超时处理扣1分，直至扣完。
	10

	
	故障修复
	考核运维服务商对故障修复效率进行考核，确保云平台业务高可靠运行。
	考核期内均能够按照采购需求中规定的故障处理时限完成故障处理得满分，超时一次且未能提供解决方案的扣2分；直至扣完。
	10

	
	数据报表和运维报告提报
	考核运维服务商定期向业主单位形成相关资源状态、安全态势的报告，对云平台运行情况、服务情况和安全态势提供监测和预警服务。报告包括主管单位要求的月报、年报以及临时需求报告等。
	故障报告24小时内提交，月报次月10日前提交，云资源和业务统计报表按需求实时提交。存在故障报告、安全报告、月报、云资源统计报表、业务统计报表、云平台风险评估报告等未及时提交的，每次扣1分。
	10

	安全管理
	安全设备管理
	考核运维服务商对生产环境中安全设备配置定期检查、更新，定期开展安全扫描，确保安全系统防护生效。
	未定期检查安全设备配置运行情况、未执行每月安全扫描，配置或更改相关系统策略前未提交调整方案的，或未经主管单位审核通过就实施调整方案的，不得分；未按业主要求执行安全策略实施的，每次扣2分。
	5

	
	安全事件处置
	考核运维服务商及时监测或对租户、业主通报发现的安全事件进行处置。
	未出现安全事件或安全事件处理得当的，得满分；发生安全事件未能及时处理的，每次扣5。
	5

	其他服务
	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
	考核云平台是否按时完成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工作，确保测评通过，并提供测评报告。
	因未组织开展相关工作导致未通过年度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不得分。同时扣减“信创云运维”分项合同金额的10%。
	5

	
	等级保护三级测评
	考核云平台是否按时完成等级保护三级测评工作，确保测评通过，并提供等保测评报告。
	因未组织开展相关工作导致未通过年度等级保护测评，不得分。同时扣减“信创云运维”分项合同金额的10%。
	5

	
	防火墙防病毒库升级
	对防火墙防病毒库提供升级服务，提供4套（互联网域2套，政务外网域2套）一年授权，授权期内实现防病毒库自动检测自动更新为最新版本。
	未提供防火墙防病毒库升级授权，不能实现自动升级的不得分。同时扣减“信创云运维”分项合同金额的15%。
	5

	加分指标
	业务重保
	承担临时性业务重保工作。
	承担由市信息中心交办的临时性业务重保工作，重保期间未发生任何故障的，每次加1分，最高加5分。
	5

	
	运维团队人员数量及资质
	运维团队人员数量、资质正偏离合同可加分。
	运维团队现场值守人员超过2人的，每增加1人加0.5分，最高加2分，高级资质人数正偏离合同要求的，每增加1人加1分，最高加3分。
	5
























[bookmark: _Toc32554][bookmark: _Toc30961][bookmark: _Toc6034][bookmark: _Toc9887]第四章  评审办法
一、评审依据
1. 评审依据：磋商小组以磋商文件和响应文件为评审依据，对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进行评审。
2. 评审方式：以封闭方式进行评审。
3.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竞争性磋商小组成员要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制度，依法履行各自职责，公正、客观、审慎地组织和参与评审工作。
二、评审办法
（一）对进入详评的，采用综合评分法。
（二）计分办法（按四舍五入取至百分位）
1、价格分……………………………………………………………………………………………………………18分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_Toc14379]（1）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桂财采〔2024〕55号），凡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规定条件且按该办法中规定的格式提供了填写完整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小型和微型企业，对其最后报价给予20%的扣除，扣除后的价格为评审报价，即供应商的评审报价=最后报价 ×（1-20%）。
（2）根据《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和《关于促进残疾 
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监狱企业和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 微型企业，享受小型、微型企业评审中价格扣除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 不重复享受政策。 
注：①除上述情况外，评审报价=最后报价。
②评审报价为供应商的最后报价进行政策性扣除后的价格，评审报价只是作为评标时使用。最终成交供应商的成交金额＝最后报价。 
③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国统字〔2017〕213号）执行，具体划分标准见附表《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
（3）以进入综合评分环节的最低的评审报价为基准价，基准价报价得分为18分。 
（4）供应商磋商报价得分=（磋商基准价/供应商的评审报价）×18分。
2、服务方案分……………………………………………………………………………………………满分36分
供应商提供的针对本项目分别编制“信创云搬迁实施方案”、“机房配套设施改造方案”、“信创云运维方案”。
（1）信创云搬迁实施方案（总分18分）
由磋商小组根据各供应商提供的信创云搬迁实施方案进行综合评审独立打分。
A、总体方案与调研评估（5分）
一档（1分）：方案包含“安全第一、数据完整、分步实施”三项核心原则的表述；方案内容涵盖原机房设备梳理、系统关联分析、业务影响评估、风险点识别四个调研维度；承诺提供7×24小时服务热线； 搬迁项目团队技术工程师人数满足采购需求（不少于8人）。
二档（3分）：在满足一档条件的基础上，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方案明确将“安全第一、数据完整、分步实施”三项原则分别对应到具体工作环节中（如安全原则对应备份与防护措施、数据完整原则对应校验机制等）；调研评估内容提供设备台账梳理表、系统关联拓扑图、业务中断影响分级表、风险清单四项成果文件；搬迁项目团队技术工程师人数在9人（含）至10人（含）之间。方案中明确承诺云平台厂家技术工程师在搬迁现场全程值守并提供保障技术。
三档（5分）：在满足二档条件的基础上，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方案以“安全第一、数据完整、分步实施”为章节主线，逐项设计专项保障措施，安全措施包括静电防护、运输减震、人员保险三项及以上具体内容；调研评估部分提供完整的成果文件样例，包括设备资产清单、端口连接记录表、业务依赖关系图、风险评估矩阵、应急预案触发条件表等五项及以上内容；搬迁项目团队技术工程师人数超过10人；“专项技术负责人”岗位职责范围及保障响应机制明确；方案中明确承诺在搬迁各阶段（准备、实施、恢复）分别提供7×24小时服务热线及现场保障人员名单；方案中明确承诺云平台及安全设备厂家技术工程师在搬迁现场全程值守并提供保障技术。
B、实施计划与时间响应（包括准备、搬迁、后续阶段，各阶段工作内容、时间节点、责任分工等内容）（3分）
一档（1分）：方案中明确划分准备、搬迁、后续三个阶段；各阶段列明主要工作内容及责任岗位（如项目经理、技术工程师等）；整体时间安排符合采购文件要求（合同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准备工作，搬迁实施日2个日历日内完成）。
二档（2分）：在满足一档条件的基础上，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各阶段进一步细化为具体子任务（如准备阶段细化为：现场勘查、方案报审、备件准备、人员培训等）；每个子任务均明确起止时间节点（精确到半日）及责任人员姓名/岗位；整体时间安排中，准备阶段完成时间承诺早于采购文件要求（如合同签订后12个工作日内），搬迁实施阶段完成时间承诺早于采购文件要求（如1.5个日历日内）。
三档（3分）：在满足二档条件的基础上，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各阶段子任务细化至具体交付物（如：准备阶段交付《搬迁实施方案》《设备清单确认表》《应急预案》）；时间节点采用“关键路径图”或“甘特图”形式呈现，图中清晰标注各任务之间的依赖关系；责任分工明确到具体人员姓名，并提供人员分工表（含岗位、职责、联系方式）；整体时间安排承诺明显优于采购文件要求（如准备阶段完成时间提前至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搬迁实施完成时间提前至1个日历日内）。
C、数据备份与安全保障（5分）
一档（1分）：备份方案覆盖管理面数据、业务面数据、网络设备配置数据三类数据类型；提出恢复预案和风险防护措施；明确数据备份的责任岗位及操作流程。
二档（3分）：在满足一档条件的基础上，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备份方案明确每种数据类型的备份方式（如：管理面通过SFTP备份、业务面通过快照备份、网络设备通过配置文件导出）；恢复预案中包含具体操作步骤、预期恢复时间、验证方法；提出明确的保密管理措施（如签订保密协议、访问权限控制、数据加密传输等）；备份方案针对采购人现有系统进行适配说明（如云平台版本、设备型号）。
三档（5分）：在满足二档条件的基础上，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备份方案中明确备份时间窗口、备份频率、备份存储位置及保留周期； 恢复预案包含不同故障场景（如单节点故障、平台整体故障）的差异化恢复流程，并提供恢复时间目标（RTO）和数据恢复点目标（RPO）； 保密措施细化至具体执行层面（如：人员背景审查、操作日志审计、数据脱敏处理等）；方案中提供“备份与恢复演练计划”，明确演练频次、演练内容、验证标准。
D、应急预案与风险防控（5分）
一档（1分）：具备应急组织架构（明确指挥、执行、联络等角色）； 具备基本应急响应流程（发现→报告→处置→恢复）；风险识别覆盖设备损坏、数据丢失、业务中断、运输故障四类主要风险。
二档（3分）：在满足一档条件的基础上，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应急组织架构中明确各角色具体人员岗位及联系方式；应急响应流程中明确各环节的响应时限（一般事件10分钟内响应，2小时内处置完成）；针对至少两类核心风险（如数据迁移、系统开机）制定专项应急预案，明确处置步骤、责任人、备用资源；风险防控措施明确区分“预防措施”与“应急处置措施”，并分别列出具体内容。
三档（5分）：在满足二档条件的基础上，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应急响应流程中明确各环节的响应时限（一般事件5分钟内响应，1小时内处置完成；重大事件立即响应，30分钟内完成处置）；针对所有已识别的四类风险，均制定“预防措施+应急处置措施”组合方案，并明确每项措施的启动条件、执行步骤、验证标准；应急方案中明确分级响应机制（根据故障影响范围、严重程度设定不同响应等级）；提供“应急预案演练计划”，明确演练频次、演练形式（桌面推演/实战演练）、演练记录与改进机制。
（2）机房配套设施改造方案（6分）
由磋商小组根据各供应商提供的机房配套设施改造方案进行综合评审独立打分。
一档（2分）：方案内容包含设备安装、电缆敷设、列头柜改造、动环监控对接等四项基本流程；施工时间安排有初步考虑（如计划在晚间或节假日施工）；承诺所有设备及辅材符合相关国家标准。
二档（4分）：在满足一档条件的基础上，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方案中提供机房配套设施改造设计简图（含设备布局、线缆走向示意）；制定详细的施工进度计划表（以天为单位，明确各阶段起止时间）；明确工期保证措施（如：备件提前到位、施工人员分组轮换等）；明确安装调试方案（含设备上电测试步骤、验收标准）；提供的设计简图基本符合建设单位实际机房布局及相关技术规范。
三档（6分）：在满足二档条件的基础上，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改造方案条理清晰，按“准备→实施→测试→验收”分阶段编排，每个阶段明确工作内容、责任人、时间节点；施工时间安排明确选择晚间或节假日，并承诺将机房停电时间控制在2小时以内（或更优）；质量控制措施完善，包括材料进场检验记录表、施工过程监督机制、隐蔽工程验收记录、设备上电前检查清单等四项及以上内容；提供符合实际并符合技术规范的机房配套设施改造设计简图、线缆布线图（图中标注设备位置、线缆型号、路由、长度）；方案中明确动环监控系统对接方案（含接口类型、通讯协议、数据对接验证方法）。
（3）信创云运维方案（12分）
由磋商小组根据各供应商提供的信创云运维方案进行综合评审独立打分。
A、运维体系建设（6分）
一档（2分）：方案中包含运维管理制度、运维工作内容、运维工作安排、应急响应机制四项基本模块，明确运维团队岗位设置（至少包含项目经理、运维工程师）；承诺故障处理时间满足采购需求（严重故障60分钟内恢复、部分业务中断90分钟内恢复、非关键故障120分钟内恢复）。
二档（4分）：在满足一档条件的基础上，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运维管理制度细化至具体制度文件名称（如《云平台安全运维管理制度》《云平台运维管理制度》《人员管理制度》）；运维服务流程标准化，包含事件管理、问题管理、变更管理、故障与应急管理等流程，并提供流程图或流程说明；管理表单设计较为完善（如事件记录表、变更申请单、故障处置记录单等）；方案中明确7×24小时响应机制（含响应人员、响应方式、响应时限）。
三档（6分）：在满足二档条件的基础上，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建立符合信息系统等级保护三级要求的安全运维管理制度、运维管理制度，制度内容与等保三级要求逐项对应说明；制定标准化服务流程，提供完整的流程图及管理表单模板（如事件管理流程含“发现→登记→分类→处置→关闭→回访”完整闭环）；故障处理时间优于采购需求（如严重故障恢复时间承诺≤45分钟，部分业务中断恢复时间≤60分钟，非关键故障恢复时间≤90分钟）；有特殊、重要时期保障措施，明确重保期间的人员安排（不少于2人现场值守）、保障内容、响应机制；提供的应急预案符合实际情况，明确不同故障场景的处置步骤、责任人、升级机制。
B、日常安全运维（6分）
一档（2分）：方案包含实施计划、安全管理措施、运维流程、团队配置、应急机制等五项核心要素；明确日常运维工作内容（如资源监控、巡检、故障处理等）；明确安全运维工作内容（如漏洞扫描、安全策略配置等）。
二档（4分）：在满足一档条件的基础上，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日常运维明确7×24小时资源监控机制（含监控指标：CPU、内存、存储、网络流量、告警信息等）；包含性能分析和优化改进机制（如每月输出资源使用率分析报告，提出优化建议）；安全运维提出具体的安全技术实施方案，至少包含：安全加固（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基线配置）、漏洞管理（每月扫描+报告推送）、高可用设计（主备/集群部署说明）；措施具有针对性，明确每项措施对应的风险点或合规要求。
三档（6分）：在满足二档条件的基础上，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日常运维方案详实、系统，明确7×24小时监控的具体指标、告警阈值、告警处理流程；性能分析包含vCPU使用率、内存使用率、存储使用率、网络带宽利用率等维度，并承诺按月度输出分析报告及资源优化建议；安全运维方案包含资产发现、入侵检测、失陷诊断（挖矿、远控等）及响应处置服务能力；承诺提供安全运营平台（或同类安全工具），实现7×24小时自动化安全监测；提供“发现→防御→检测→响应处置”全生命周期网络安全服务流程说明，明确各环节的技术手段和响应时限。
3、履约能力分 …………………………………………………………………………………………满分43分
（1）商务资质分（满分4分）
供应商或其总公司具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包含云存储和网络安全服务）、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每个证书得2分，满分4分。证书须在有效期内，提供认证证书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电子签章，且应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可查，由国家认监委（CNCA）批准的认证机构颁发。
（2）信创云搬迁人员资质分（满分15分）
供应商拟安排的搬迁人员（含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搬迁人员等）具有：
[bookmark: OLE_LINK1]A、《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一、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第36项的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得3分；
B、具有工信部教育与考试中心颁发的专项技术证书（信息安全管理(高级))的得3分；
C、具有云安全工程师证书（CISP-CSE）证书，得3分；
D、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互联网技术工程师证书的得3分；
E、具有工程师或工程师以上职称证书（计算机技术）得3分。
（3）机房配套设施改造人员资质分（3分）
机房配套设施改造实施队伍人员中，具有《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一、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第36项的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系统架构设计师）得3分，满分3分。
（4）运维人员资质分（满分13分）
A、提供的运维人员在满足采购需求的基础上，每多1名，得2分，满分4分（按照拟投入的运维人员进行评审）；
B、运维人员中具有注册渗透测试工程师（CISP-PTE)证书得3分；
C、运维人员中具有工程师或工程师以上职称证书（软件工程）得3分；
D、运维人员中具有《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一、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第36项的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网络工程师）得3分。
注：第（2）、（3）、（4）项同一人员持有同一证书的，不可重复得分，同一人员持有不同证书的，可分别得分；以上证书提供证书扫描件且加盖供应商的CA签章为准；供应商须提供上述人员证书、供应商为其缴纳的最近3个月内任意1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电子签章；属代缴情况时，还应提供相关人事管理及社保缴纳说明材料，并加盖供应商电子签章，否则此项不得分。
（5）安全资质分（8分）
供应商或其总公司具备ISO 27032网络空间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CSA STAR云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包含云存储和网络安全服务）、云计算安全评估证书（云控制矩阵V4）的，每项得2分，满分8分。以上证书须在有效期内，提供认证证书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电子签章。
4. 业绩分…………………………………………………………………………………………………满分3分
供应商提供自2023年1月1日至今承接的机房改造、机房建设、机房或信息系统迁移、信息化运维等类似经营业绩，以中标、成交通知书或签订的服务合同为准，并能清晰反映所服务名称、服务内容、日期，否则将不予评审，同一个编号的项目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标中标的只算一次，证明材料须加盖供应商公章），每个有效业绩得1分，满分3分。
5、综合得分＝1+2+3+4
三、推荐及确定成交候选供应商原则
（1）磋商小组应当根据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列次序，若得分相同时，按评审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相同且评审价也相同的由磋商小组按照抽签的方式决定排次次序。
（2）磋商小组可推荐前三名为成交候选人，采购人应当确定磋商小组推荐排名第一的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
（3）排名第一的成交候选人放弃成交、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或未按规定提交履约保证金的，采购人可以按照评审报告推荐的成交候选人名单排序，依法确定下一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也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三、特别说明
评审时，评标委员会根据《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财库〔2026〕2号）相关规定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程序。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后，应当要求供应商在谈判小组要求的时间内对投标（响应）价格作出解释，提供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用等）。投标供应商不能提供书面说明、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书面说明、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响应）处理。 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的启动原因、审查意见和审查结果应当在评审报告中记录。
为避免因未能及时提供说明而导致被评标委员会作为无效投标情形，供应商可提前准备或随投标（响应）文件一并提交相关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
附表
[bookmark: _Toc28361_WPSOffice_Level2]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农、林、牧、渔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50≤Y＜500
	Y＜50

	工业※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建筑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80000
	6000≤Y＜80000
	300≤Y＜6000
	Y＜300

	
	资产总额(Z)
	万元
	Z≥80000
	5000≤Z＜80000
	300≤Z＜5000
	Z＜300

	批发业
	从业人员(X)
	人
	X≥200
	20≤X＜200
	5≤X＜20
	X＜5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5000≤Y＜40000
	1000≤Y＜5000
	Y＜1000

	零售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50≤X＜300
	10≤X＜5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100≤Y＜500
	Y＜100

	交通运输业※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3000≤Y＜30000
	200≤Y＜3000
	Y＜200

	仓储业※
	从业人员(X)
	人
	X≥200
	100≤X＜200
	20≤X＜1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1000≤Y＜30000
	100≤Y＜1000
	Y＜100

	邮政业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2000≤Y＜30000
	100≤Y＜2000
	Y＜100

	住宿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餐饮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信息传输业※
	从业人员(X)
	人
	X≥2000
	100≤X＜20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0
	1000≤Y＜100000
	100≤Y＜1000
	Y＜10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1000≤Y＜10000
	50≤Y＜1000
	Y＜50

	房地产开发经营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0
	1000≤Y＜200000
	100≤Y＜1000
	Y＜100

	
	资产总额(Z)
	万元
	Z≥10000
	5000≤Z＜10000
	2000≤Z＜5000
	Z＜2000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Y≥5000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资产总额(Z)
	万元
	Z≥120000
	8000≤Z＜120000
	100≤Z＜8000
	Z＜1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说明：
1.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2.附表中各行业的范围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为准。带※的项为行业组合类别，其中，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业包括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装卸搬运，不包括铁路运输业；仓储业包括通用仓储，低温仓储，危险品仓储，谷物、棉花等农产品仓储，中药材仓储和其他仓储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房地产中介服务，其他房地产业等，不包括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bookmark: _Toc8466][bookmark: _Toc4774]3.企业划分指标以现行统计制度为准。（1）从业人员，是指期末从业人员数，没有期末从业人员数的，采用全年平均人员数代替。（2）营业收入，工业、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设置主营业务收入指标的行业，采用主营业务收入；限额以下批发与零售业企业采用商品销售额代替；限额以下住宿与餐饮业企业采用营业额代替；农、林、牧、渔业企业采用营业总收入代替；其他未设置主营业务收入的行业，采用营业收入指标。（3）资产总额，采用资产总计代替。


[bookmark: _Toc816][bookmark: _Toc5351][bookmark: _Toc25155][bookmark: _Toc10011][bookmark: _Toc27721][bookmark: _Toc21175][bookmark: _Toc9015][bookmark: _Toc31521]

第五章采购合同（合同主要条款及格式）
项目名称：桂林市信创云迁移及运维项目
项目编号：GLZC2026-C3-990104-GLSZ
甲方：桂林市信息中心（采购人）
乙方：              （成交供应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以下简称磋商文件）、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以下简称响应文件）规定条款和成交供应商的承诺、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bookmark: _Toc1847][bookmark: _Toc845][bookmark: _Toc30275][bookmark: _Toc20217][bookmark: _Toc32556][bookmark: _Toc16752][bookmark: _Toc8094][bookmark: _Toc19914][bookmark: _Toc24169][bookmark: _Toc11123]第一条 合同文件
1、本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1）成交供应商提交的磋商报价表、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承诺书；
（2）成交通知书；
（3）本合同协议书及有关补充资料；
（4）磋商文件的条款要求。
2、合同价金额包括：服务过程中相关的一切费用,包含服务过程中的人工、物料、交通、税费、利润等一切费用，甲方无需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bookmark: _Toc6972][bookmark: _Toc32626][bookmark: _Toc1849][bookmark: _Toc3918][bookmark: _Toc1488][bookmark: _Toc22046][bookmark: _Toc28710][bookmark: _Toc25572][bookmark: _Toc3199][bookmark: _Toc2848]第二条　合同金额
根据《成交通知书》的成交内容，合同的总金额为：（大写）人民币            （¥           元）。其中,“信创云搬迁”分项合同金额（大写）人民币                （¥           元），“机房配套设施改造”分项合同金额（大写）人民币                   （¥            元），“信创云运维”分项合同金额（大写）人民币                 （¥          元）。
[bookmark: _Toc29481][bookmark: _Toc9581][bookmark: _Toc1972][bookmark: _Toc32374][bookmark: _Toc11361][bookmark: _Toc5557][bookmark: _Toc11263][bookmark: _Toc16138][bookmark: _Toc32735][bookmark: _Toc4662]第三条  服务保证
成交供应商应按磋商文件、响应文件和承诺规定的服务内容向采购人提供相应服务。
[bookmark: _Toc7132][bookmark: _Toc8669][bookmark: _Toc28884][bookmark: _Toc14127][bookmark: _Toc10741][bookmark: _Toc13680][bookmark: _Toc16565][bookmark: _Toc6104][bookmark: _Toc26250][bookmark: _Toc25056][bookmark: _GoBack]第四条  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                        。
[bookmark: _Toc11253][bookmark: _Toc15896][bookmark: _Toc9706][bookmark: _Toc15179][bookmark: _Toc273][bookmark: _Toc11250][bookmark: _Toc3282][bookmark: _Toc13953][bookmark: _Toc25521][bookmark: _Toc3169]第五条  交付
1、交付使用时间：
（1）成交供应商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个工作日内完成针对“信创云搬迁”分项所需的项目准备工作，包含：项目团队组建、现场勘查、制定搬迁方案（必须包括前期调研、规划设计、出图、编制详细的设备放置及连线设计图；进行IP地址的重新规划、网络对接方案、搬迁准备、数据备份、设备搬迁实施、系统测试、安全策略配置、机房整理、应急预案等）、负责落实搬迁所需的软硬件、人员、技术支持、交通工具、辅材等搬迁一切前置条件，并将相关落实情况报采购人审定后实施。
搬迁实施日由采购人根据实际情况指定，成交供应商应在采购人指定的搬迁实施日起      个日历日内完成搬迁实施（含设备下电、下架、包装、运输、上架、加电、恢复服务等）。
（2）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个日历日内完成“机房配套设施改造”分项中所有货物的到货并安装完毕、完成新增供电线路。成交供应商需按采购人指定的时间（晚间或节假日），对UPS和电池进行更换工作，设备更换和线路改造期间应尽可能减少机房停电时间。
(3)“信创云运维”分项服务期：服务期为12个月，具体服务起算时间按经采购人确认的团队进场后服务开始时间进行起算。成交供应商应在签订合同之日起     个工作日内完成运维团队组建，进场前需提交相关进场材料。信创云运维须提供7×24现场服务、电话、E-mail等方式为用户提供完善的技术支持。
2、成交供应商提供不符合磋商文件、响应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服务，采购人有权拒绝接受。
[bookmark: _Toc18242][bookmark: _Toc15226][bookmark: _Toc15606][bookmark: _Toc15421][bookmark: _Toc21969][bookmark: _Toc22884][bookmark: _Toc8253][bookmark: _Toc16134][bookmark: _Toc20060][bookmark: _Toc22519]第六条  税费
[bookmark: _Toc29885][bookmark: _Toc31516][bookmark: _Toc5305][bookmark: _Toc2313][bookmark: _Toc19317][bookmark: _Toc11829]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成交供应商负担。
第7条 付款方式
1、信创云搬迁
搬迁实施完成后起进入为期1个月的平台试运行期，试运行期结束并由采购人组织对“信创云搬迁”服务内容进行分项验收，验收合格后1个月内支付应付款=合同“信创云搬迁”分项金额的100%-“信创云搬迁”分项扣减金额，具体以财政拨款时间为准。
2、机房配套设施改造
“机房配套设施改造”结束后由采购人组织对该分项进行验收，验收合格之后1个月内支付应付金额=合同“机房配套设施改造”分项金额100%-“机房配套设施改造”分项扣减金额，具体以财政拨款时间为准。
3、信创云运维
（1）经采购人确认的运维团队运维完成5个月后，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信创云运维”分项合同金额的40%（第一笔支付金额），具体以财政拨款时间为准。
（2）服务期结束由采购人组织对本项目进行合同验收，验收工作合格之后1个月内，根据运维服务考核结果支付剩余合同“信创云运维”分项应付金额（第二笔支付金额），具体以财政拨款时间为准。第二笔支付金额=合同“信创云运维”分项金额×0.6-“信创云运维”分项扣减的考核金额。
第八条 履约保证金
[bookmark: _Toc18859][bookmark: _Toc21698][bookmark: _Toc14371][bookmark: _Toc17966]无。
[bookmark: _Toc29978][bookmark: _Toc8882][bookmark: _Toc26604][bookmark: _Toc26346]第九条  违约责任
以下扣款条款，均为扣完分项合同金额为止。
1、成交供应商未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个工作日内完成“信创云搬迁”分项内容所涉及的前期规划（包含项目团队组建、现场勘查、制定搬迁方案、负责落实搬迁所需的软硬件、人员、技术支持、交通工具、辅材等搬迁一切前置条件）并将相关落实情况报采购人审核，每延期1日，扣减“信创云搬迁”分项合同金额的5%。成交供应商未在采购人指定的搬迁实施日起2个日历日内完成搬迁实施（含设备下电、下架、包装、运输、上架、加电、恢复服务等）的，延期3日内的（含3日），每延期1日扣减“信创云搬迁”分项合同金额的10%；延期超过3日后，每延期1日扣减“信创云搬迁”分项合同金额的15%。
“信创云搬迁”验收中发现设备搬迁过程中造成损坏或缺失，成交供应商需 24 小时内免费提供同型号备用设备替代，7 个工作日内免费完成损坏设备修复；造成业务中断的，每延期1日扣减“信创云搬迁”分项合同金额的5%；搬迁过程中造成数据丢失的，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2、成交供应商应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个日历日内完成“机房配套设施改造”分项中所有货物的到货并安装调试完毕、完成新增供电线路施工，机房供电设施投入正常运行。每延期1日扣减“机房配套设施改造”分项合同金额的3%。
“机房配套设施改造”验收中检测出参数不达标，成交供应商需在    个工作日内完成设备更换及调试，逾期未达标则扣除“机房配套设施改造”分项合同金额的 15%；若提供非全新或非正品设备，采购人直接不予验收，同时成交供应商需承担“机房配套设施改造”分项合同金额 20% 的违约金。
3、“信创云运维”按该分项采购需求“三、服务考核与评价”中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538][bookmark: _Toc8363][bookmark: _Toc21713][bookmark: _Toc19103][bookmark: _Toc19224][bookmark: _Toc32038][bookmark: _Toc11857]第十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成交供应商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1.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1. 不可抗力事件延续一百二十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bookmark: _Toc7311][bookmark: _Toc17639][bookmark: _Toc8289][bookmark: _Toc24635][bookmark: _Toc20046][bookmark: _Toc5760][bookmark: _Toc8638]第十一条  合同争议解决
1、因服务问题发生争议的，应邀请国家认可的相关机构进行鉴定。服务符合要求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服务不符合要求的，鉴定费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诉讼期间，本合同继续履行。
[bookmark: _Toc7749][bookmark: _Toc1909]第十二条 知识产权
乙方在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全部工作成果（包括但不限于报告、方案、数据等）的知识产权，除乙方事先声明拥有的专利技术外，归甲方所有。乙方保证其提供的服务及成果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否则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bookmark: _Toc24620]第十三条 保密条款
甲乙双方应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获悉的对方商业秘密、涉密信息及本合同内容严格保密，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保密义务在合同终止后持续有效。
[bookmark: _Toc17823][bookmark: _Toc24651][bookmark: _Toc28221][bookmark: _Toc27483][bookmark: _Toc259][bookmark: _Toc12502][bookmark: _Toc13973]第十四条  合同生效及其它
1、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2、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的，需本级财政部门审批，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报本级财政部门备案，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bookmark: _Toc8682][bookmark: _Toc5612][bookmark: _Toc19381][bookmark: _Toc12956][bookmark: _Toc31438][bookmark: _Toc18405][bookmark: _Toc32054]第十五条  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转让
1、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
1. 成交供应商不得擅自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bookmark: _Toc32608][bookmark: _Toc16926][bookmark: _Toc29906][bookmark: _Toc14327][bookmark: _Toc3377][bookmark: _Toc29783][bookmark: _Toc14060]第十六条  签订本合同依据
1、竞争性磋商文件；
2、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或应答）文件；
3、服务承诺书；
4、磋商中的磋商记录；
5、成交通知书。

政府采购合同双方自签订之日起将自动存档于“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平台上，采购人于合同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一份合同原件送本级财政部门备案。


采购人名称（公章）：                           成交供应商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                                       电   话：                                    
开户名称：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日   期：                                日   期：                               


[bookmark: _Toc6713][bookmark: _Toc15322][bookmark: _Toc16433][bookmark: _Toc21552][bookmark: _Toc13786][bookmark: _Toc6270][bookmark: _Toc4018][bookmark: _Toc497927069][bookmark: _Toc21496][bookmark: _Toc18351]第六章  响应文件（格式）

一、响应文件袋（盒、箱）标记


响 应 文 件



项目名称：桂林市信创云迁移及运维项目


项目编号：GLZC2026-C3-990104-GLSZ



采购代理机构： 桂林市政府集中采购中心   
[bookmark: _Toc2031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4932_WPSOffice_Level2]
[bookmark: _Toc497927070][bookmark: _Toc19430][bookmark: _Toc21615]磋商供应商[公章(CA签章)、自然人除外]：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自然人或相应的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CA签章)]
（属自然人的应在签名处加盖大拇指指印或个人CA签章）：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2、 响应文件组成




（1） 资格性响应证明材料


（2） 符合性响应证明材料


（3） 其他有效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11067][bookmark: _Toc497927071][bookmark: _Toc7185]
（一）资格性响应证明材料目录

1.供应商相应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自然人身份证正反两面扫描件（必须提供）；
2.供应商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以及由县级以上（含县级）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供应商为委托代理人交纳的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三个月内任意一个月养老保险证明扫描件，除供应商为以下四种情形的：
（1） 如供应商为截标时间前60日以内成立的公司，可以提供供应商与委托代理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扫描件代替养老保险证明扫描件；
（2）如供应商为事业单位，可以提供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证扫描件或事业单位机构为其发放工资的工资条扫描件代替养老保险证明扫描件；
（3）如委托代理人为免缴纳养老保险人员，提供免缴纳养老保险的证明材料扫描件及供应商与委托代理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扫描件代替养老保险证明扫描件；
（4）如因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系统升级等原因，暂时无法向供应商提供社会养老保险缴纳情况查询服务时，供应商可以提供已为委托代理人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的承诺书。（须同时提供无法查询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查询网站截图、公告等。）
【属自然人的应提供由县级以上（含县级）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自然人本人及委托代理人所交纳的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三个月内任意一个月养老保险证明扫描件，如因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系统升级等原因，暂时无法向供应商提供社会养老保险缴纳情况查询服务时，供应商可以提供已为委托代理人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的承诺书。（须同时提供无法查询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查询网站截图、公告等。）】（委托代理时必须提供）；
3.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及有关信用信息的书面声明或专项信用报告（必须提供）；
注：供应商为广西经营主体的，可通过信用中国(广西)网站 (http://xygx.fgw.gxzf.gov.cn)下载专项信用报告：1.首先点击网站首页右上方的登录按钮；2.跳转至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进行身份认证，请使用法人登录；3.选择信用报告栏目；4.点击“我要申请”按钮；5.选择查询时间区间、查询领域、报告查询用途，点击确认；6.等待文件下载。其它省份的供应商根据注册地信用中国网站的要求获取。
4.供应商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扫描件（必须提供，自然人除外）；
注：供应商为企业（包括合伙企业），应提供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机关）注册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供应商为事业单位，应提供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供应商为非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的，应提供执业许可证等证明文件；供应商为个体工商户，应提供有效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分支机构或分公司投标时，需提供具有法人资格的总公司的营业执照扫描件及授权书，授权书须加盖总公司的公章。总公司可就本项目在一定范围及时间内出具授权书。已由总公司授权的，总公司取得的相关资质证书对分支机构或分公司有效。（所需材料均为扫描件）
5.财务状况报告（格式自拟，必须提供）；
6.供应商在磋商当天前近半年内任意一个月或任一季度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增值税发票(税收完税证明)或企业所得税完税证明或税务部门出具的免税证明或税务部门出具的无欠税证明）扫描件（必须提供）；




























1.供应商相应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自然人身份证正反两面扫描件（必须提供）；

2.供应商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以及由县级以上（含县级）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供应商为委托代理人交纳的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三个月内任意一个月养老保险证明扫描件，除供应商为以下四种情形的：
（1） 如供应商为截标时间前60日以内成立的公司，可以提供供应商与委托代理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扫描件代替养老保险证明扫描件；
（2）如供应商为事业单位，可以提供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证扫描件或事业单位机构为其发放工资的工资条扫描件代替养老保险证明扫描件；
（3）如委托代理人为免缴纳养老保险人员，提供免缴纳养老保险的证明材料扫描件及供应商与委托代理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扫描件代替养老保险证明扫描件；
（4）如因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系统升级等原因，暂时无法向供应商提供社会养老保险缴纳情况查询服务时，供应商可以提供已为委托代理人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的承诺书。（须同时提供无法查询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查询网站截图、公告等。）
【属自然人的应提供由县级以上（含县级）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自然人本人及委托代理人所交纳的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三个月内任意一个月养老保险证明扫描件，如因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系统升级等原因，暂时无法向供应商提供社会养老保险缴纳情况查询服务时，供应商可以提供已为委托代理人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的承诺书。（须同时提供无法查询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查询网站截图、公告等。）】（委托代理时必须提供；如为联合体的，授权委托书原件须由牵头人出具）
附件：            
[bookmark: _Toc96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5420_WPSOffice_Level1]授权委托书（格式一）

致： 桂林市政府集中采购中心 

我（姓名）系（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现授权委托本单位在职职工（姓 名）以我公司名义参加（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        项目的磋商活动，并代表我方全权办理针对上述项目的磋商、签约等具体事务和签署相关文件。
我方对被授权人的签字事项负全部责任。
授权委托代理期限：从年月  日起至年月 日止。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我已在下面签字，以资证明。


磋商供应商[公章（CA签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个人CA签章）：     　　 年月日


注：供应商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以及由县级以上（含县级）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供应商为委托代理人交纳的开标截止时间前三个月内任意一个月养老保险证明扫描件（如供应商为截标时间前60日以内成立的公司，可以提供供应商与委托代理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扫描件代替养老保险证明扫描件；如供应商为事业单位，可以提供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证扫描件或事业单位机构为其发放工资的工资条扫描件代替养老保险证明扫描件；如委托代理人为免缴纳养老保险人员，提供免缴纳养老保险的证明材料扫描件及供应商与委托代理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扫描件代替养老保险证明扫描件；如因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系统升级等原因，暂时无法向供应商提供社会养老保险缴纳情况查询服务时，供应商可以提供已为委托代理人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的承诺书，须同时提供无法查询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查询网站截图、公告等。）委托代理时必须提供。





[bookmark: _Toc2137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6975_WPSOffice_Level1]授权委托书（格式二）

致： 桂林市政府集中采购中心 

我（姓名）系自然人，现授权委托（姓 名）以本人名义参加（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        项目的磋商活动，并代表本人全权办理针对上述项目的磋商、签约等具体事务和签署相关文件。
本人对被授权人的签字事项负全部责任。
授权委托代理期限：从年月  日起至年月 日止。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我已在下面签字，以资证明。

自然人签字并在签名处加盖大拇指指印或个人CA签章：年月日

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




















3.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及有关信用信息的书面声明或专项信用报告（必须提供）；
注：供应商为广西经营主体的，可通过信用中国(广西)网站 (http://xygx.fgw.gxzf.gov.cn)下载专项信用报告：1.首先点击网站首页右上方的登录按钮；2.跳转至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进行身份认证，请使用法人登录；3.选择信用报告栏目；4.点击“我要申请”按钮；5.选择查询时间区间、查询领域、报告查询用途，点击确认；6.等待文件下载。其它省份的供应商根据注册地信用中国网站的要求获取。

附件：
[bookmark: _Toc3089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0304_WPSOffice_Level1]声   明


致： 桂林市政府集中采购中心 


我（公司）郑重声明，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我方对此声明负全部法律责任。

磋商供应商[公章(CA签章)，自然人签字或个人CA签章]：
日          期：
















4.供应商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扫描件（必须提供，自然人除外）；

注：供应商为企业（包括合伙企业），应提供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机关）注册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供应商为事业单位，应提供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供应商为非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的，应提供执业许可证等证明文件；供应商为个体工商户，应提供有效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分支机构或分公司投标时，需提供具有法人资格的总公司的营业执照扫描件及授权书，授权书须加盖总公司的公章。总公司可就本项目在一定范围及时间内出具授权书。已由总公司授权的，总公司取得的相关资质证书对分支机构或分公司有效。（所需材料均为扫描件）







5.财务状况报告（格式自拟，必须提供）；







6.供应商在磋商当天前近半年内任意一个月或任一季度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增值税发票(税收完税证明)或企业所得税完税证明或税务部门出具的免税证明或税务部门出具的无欠税证明）扫描件（必须提供）。




（二）符合性响应证明材料目录
1．响应函（格式见附件）（必须提供）；

2．磋商报价表（格式见附件）（必须提供）；

3.服务响应表（格式见附件）（必须提供）；

4.商务响应表（格式见附件）（必须提供）；

5．服务承诺书（由供应商根据本项目采购需求、特点及供应商自身的处理能力自行编写，承诺书内容至少应包括“采购需求”的所有服务条款）（格式见附件）（必须提供）；
6．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方案，含“信创云搬迁实施方案”、“机房配套设施改造方案”、“信创云运维方案”。（格式见附件）（必须提供）。

























[bookmark: _Toc497927072][bookmark: _Toc17617][bookmark: _Toc12920]1.响应函（格式见附件）（必须提供）；

附件：
[bookmark: _Toc727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7832_WPSOffice_Level1]响 应 函 （格 式）

致：桂林市政府集中采购中心

根据贵方项目竞争性磋商文件，项目编号：，签字代表（姓名）经正式授权并代表供应商                                    （供应商单位名称），提交电子响应文件。
据此函，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
1. 按磋商文件采购需求和磋商报价表：
磋商总报价（大写）元人民币(￥)。
2.我方承诺已具备磋商文件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
3.我方已详细审核磋商文件，包括修改文件（如有的话）和有关附件，将自行承担因对全部磋商文件理解不正确或误解而产生的相应后果。
4. 响应文件有效期为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之日起90天。
5. 如我方成交：
（1）我方承诺在收到成交通知书后，在成交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2）我方承诺按照磋商文件规定递交履约担保。
（3）我方承诺本响应文件至本项目合同履行完毕止均保持有效，按磋商文件及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
与本项目有关的正式通讯地址为：

地址： 邮编：  电话、传真：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供应商[公章(CA签章)、自然人除外]：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自然人或相应的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CA签章)]（属自然人的应在签名处加盖大拇指指印或个人CA签章）：
响应日期：






2. 磋商报价表（必须提供）；

附件：
磋商报价表（格式）

	项号
	采购内容名称
	服务内容及承诺
	数量①
	单位
	单价②
	单项合计=数量×单价
③=①×②
	备注

	1
	信创云搬迁
	
	
	
	
	
	

	2
	机房配套设施改造
	
	
	
	
	
	

	3
	信创云运维
	
	
	
	
	
	

	…
	
	
	
	
	
	
	

	磋商总报价（大写）：人民币                                  （¥                   ）

	说明：磋商报价包括服务过程中相关的一切费用,包含服务过程中的人工、物料、交通、税费、利润等一切费用；供应商综合考虑在报价中。



供应商（CA签章，自然人除外）：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自然人或相应的委托代理人签字或个人CA签章（属自然人的应在签名处加盖食指指印或个人CA签章）：

注：1.各供应商必须就“采购需求”中所投分标的所有内容作完整唯一报价，否则，其投标将被拒绝。投标文件只允许有一个报价。
2.供应商应根据所投项目如实填写投标报价表的各项内容。
3.磋商报价表须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自然人或相应的委托代理人签字或个人CA签章（属自然人的应在签名处加盖食指指印或个人CA签章）并加盖供应商CA签章（自然人除外）。当本表由多页构成时，需逐页加盖供应商公章（属自然人的须逐页签字或个人CA签章）
    4.磋商报价表附表（机房配套设施改造）分项总报价须与磋商报价表中机房配套设施改造的单项合计报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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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商报价表附表（机房配套设施改造）
	项号
	采购内容名称
	品牌、型号、技术参数及性能(配置)
	数量①
	单位
	单价②
	单项合计=数量×单价
③=①×②
	备注

	1
	UPS主机
	
	1
	台
	
	
	

	2
	UPS电池
	
	128
	块
	
	
	

	3
	电缆1(国标4×120+1×70平方电缆)
	
	120
	米
	
	
	

	4
	电缆2(国标4×25+1×16平方电缆)
	
	100
	米
	
	
	

	5
	防浪涌保护器1
	
	1
	套
	
	
	

	6
	防浪涌保护器2
	
	4
	套
	
	
	

	7
	电量仪
	
	8
	套
	
	
	

	8
	电流互感器
	
	12
	个
	
	
	

	9
	直流空开
	
	4
	只
	
	
	

	10
	电缆3(1×150平方电缆)
	
	150
	米
	
	
	

	11
	配电柜
	
	1
	只
	
	
	

	12
	UPS输入配电柜
	
	1
	只
	
	
	

	13
	汇流排
	
	12
	米
	
	
	

	14
	其他
	
	1
	项
	
	
	

	该分项总报价（大写）：人民币                                  （¥                   ）



供应商（CA签章，自然人除外）：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自然人或相应的委托代理人签字或个人CA签章（属自然人的应在签名处加盖食指指印或个人CA签章）：
注：1.各供应商必须就“采购需求”中所投分标的所有内容作完整唯一报价，否则，其投标将被拒绝。投标文件只允许有一个报价。
2.供应商应根据所投项目如实填写投标报价表的各项内容。
3.磋商报价表须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自然人或相应的委托代理人签字或个人CA签章（属自然人的应在签名处加盖食指指印或个人CA签章）并加盖供应商CA签章（自然人除外）。当本表由多页构成时，需逐页加盖供应商公章（属自然人的须逐页签字或个人CA签章）
    4.磋商报价表附表（机房配套设施改造）分项总报价须与磋商报价表中机房配套设施改造的单项合计报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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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响应表（格式见附件）（必须提供）；
附件：
服务响应表（格式）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序号
	竞争性磋商文件的采购需求
	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的响应情况
	[bookmark: _Toc254970701][bookmark: _Toc254970560]偏离情况说明

	1
	
	
	

	2
	
	
	

	3
	
	
	

	4
	
	
	

	……
	
	
	

	N
	
	
	




磋商供应商[公章(CA签章)，自然人签字或个人CA签章]：

 日          期：


注：1.“服务响应表”各项内容必须如实填写。
2.当本表由多页构成时，需逐页加盖磋商供应商公章（CA签章）（属自然人的须逐页签字或个人CA签章）。
       3.磋商供应商应对照竞争性磋商文件中“第三章采购需求”的全部内容（商务要求除外）逐条响应，并在“偏离情况说明”栏注明“正偏离”、“负偏离”或“无偏离”。否则，响应无效。







[bookmark: _Toc15632]4.商务响应表（格式见附件）（必须提供）；
附件：
商务响应表（格式）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号
	竞争性磋商文件的商务要求
	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承诺的商务要求
	偏离情况说明

	
	
	
	

	
	
	
	

	
	
	
	

	
	
	
	

	
	
	
	

	……
	
	
	




磋商供应商[公章(CA签章)，自然人签字或个人CA签章]：


 日          期：


注：1.“商务响应表”各项内容必须如实填写。
2.当本表由多页构成时，需逐页加盖磋商供应商公章（CA签章）（属自然人的须逐页签字或个人CA签章）。
3.磋商供应商应对照竞争性磋商文件中“第三章采购需求”中的“商务要求”的内容逐条响应，并在“偏离情况说明”栏注明“正偏离”、“负偏离”或“无偏离”。否则，响应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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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服务承诺书（由供应商根据本项目采购需求、特点及供应商自身的处理能力自行编写，承诺书内容至少应包括“采购需求”的所有服务条款）（必须提供）；

附件：




服务承诺书（格式）







磋商供应商[公章(CA签章)，自然人签字或个人CA签章]：

 日          期：





















6. 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方案，含“信创云搬迁实施方案”、“机房配套设施改造方案”、“信创云运维方案”。（格式见附件）（必须提供）。

附件：



服务方案 （格式）


（根据采购需求自行编制）





磋商供应商[公章(CA签章)，自然人签字或个人CA签章]：



日          期：

















[bookmark: _Toc28672][bookmark: _Toc497927084][bookmark: _Toc9339]（三）其他有效证明材料目录
1.项目实施人员一览表（格式见附件）（如有，请提供）；
2.“采购需求”需提供的有效证明文件（如有，请提供）；
3.供应商自2023年1月1日以来同类业绩的相关证明材料（以中标、成交通知书或签订的采购合同扫描件为准，并能清晰反映所提供的服务类型、种类、金额）（如有，请提供）；
4.供应商可结合本项目的评审办法视自身情况自行提交其它相关证明材料（如有，请提供）；
5.《中小企业声明函》（见附件）（除监狱企业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外，如有，请提供）；
6.如提供服务的供应商属于监狱企业的，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等（含
[bookmark: _Toc17014][bookmark: _Toc22125]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否则不予享受优惠政策（如供应商属于监狱企业的，如有，请提供）；
[bookmark: _Toc21324][bookmark: _Toc14430]7.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
[bookmark: _Toc29224][bookmark: _Toc2841]函》（见附件），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供应商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如有，请提供）。
























1.项目实施人员一览表 （如有，请提供）；

附件：
项目实施人员一览表（格式）
	姓 名
	职务
	专业技术资格
	证书编号
	参加本单位工作时间
	劳动合同编号

	
	
	
	
	
	

	
	
	
	
	
	



磋商供应商[公章(CA签章)，自然人签字或个人CA签章]：

 日          期：

注：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结合本项目自行制定




2.“采购需求”需提供的有效证明文件（如有，请提供）；

[bookmark: _Toc497927090][bookmark: _Toc3052][bookmark: _Toc10161]


3.供应商自2023年1月1日以来同类业绩的相关证明材料（以中标、成交通知书或签订的采购合同扫描件为准，并能清晰反映所提供的服务类型、种类、金额）（如有，请提供）；


4.供应商可结合本项目的评审办法视自身情况自行提交其它相关证明材料（如有，请提供）；


5.《中小企业声明函》（见附件）（除监狱企业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外，如有，请提供）；


附件：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单位名称）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承建（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人，营业 收入为万元，资产总额为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人，营业收入为万元，资产总额为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公章（CA签章）]：
                                                   日期：
注：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6.如提供服务的供应商属于监狱企业的，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等（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如供应商属于监狱企业的，如有，请提供）；





7.《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见附件）（如供应商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如有，请提供）。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______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CA签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注：成交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人或者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随成交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







